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411號

上  訴  人即

附帶被上訴人 桃園市觀音區大潭社區發展協會

                     

法定代理人   彭明聰  

訴訟代理人   馮彥錡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彭世良  

訴訟代理人   劉  楷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凱達律師

訴訟代理人   簡大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

1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1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4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彭世良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

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桃園市觀音區大潭社區發展協會於第一審之

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桃園市觀音區大潭社區發展協會之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含附帶上訴訴訟費用）均由桃園市觀

音區大潭社區發展協會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桃園市觀音區大潭社區發展協會（下

稱大潭協會）主張：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彭世良於民國

101年6月2日至109年4月13日擔任伊第5屆、第6屆理事長期

間，利用保管伊華南商業銀行（下稱華南銀行）帳戶（帳

號：000000000000，下稱系爭帳戶）存摺、印章之機會，未

經理監事會或會員大會同意，陸續自系爭帳戶匯出或提領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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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合計新臺幣（下同）108萬元（各次匯款或提領之金額如

附表一，下稱系爭款項）供己用，故意不法侵害伊之財產

權，違反刑法侵占罪、背信罪等保護他人之法律，致伊受有

損害，爰擇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79條規

定，請求彭世良給付10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又彭世良收取附表二所

列104年至108年度會費合計61萬4500元（下稱系爭會費），

均未存入系爭帳戶，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規定，請求彭世良

給付61萬4500元及自民事訴之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大潭協會請求金額為169萬

4500元（=108萬元+61萬4500元），原審判命彭世良應給付

大潭協會5萬元，及自111年3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駁回其餘請求。大潭協會就其敗訴部分提

起上訴，彭世良就其敗訴部分提起附帶上訴】。大潭協會於

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大潭協會後開第二項之訴

部分廢棄。㈡彭世良應再給付大潭協會164萬4500元，及其

中103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61萬4500元自民

事訴之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自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附帶上訴答辯聲

明：附帶上訴駁回。

二、彭世良則以：大潭協會每年均舉辦會員觀摩研習、重陽敬老

愛心送暖、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等活動，但存款及收入無法支

應相關費用，須向桃園市政府社會局（下稱社會局）、桃園

市觀音區公所（下稱觀音區公所）、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台電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油公

司）等單位申請補助，因審核耗時，且為實支實付，活動舉

辦完畢數月後始會核撥，故由伊先行代墊，俟補助款核撥後

再自系爭帳戶領取償還，伊領取系爭款項均係清償伊墊付之

費用。又大潭協會收取之會費，係供購買會員紀念品、會員

大會餐費、敬老金、協會理監事之誤餐費等固定支出及雜支

之用，因當時協會人力不足，為節省頻繁提款之煩，故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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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費後未逐筆存入系爭帳戶，但系爭會費均係用於大潭協會

會務支出等語，資為抗辯。於本院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附帶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不利彭世良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大潭

社區發展協會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查彭世良於101年6月2日至109年4月13日擔任大潭協會第5

屆、第6屆理事長，於附表一所載時間先後自系爭帳戶轉至

彭世良之華南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訴外人張

桂鈴之華南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或提領現金合

計108萬元，收取附表二所載會費合計61萬4500元後未存入

系爭帳戶等情，有申請核發理事長當選證明書資料表、系爭

帳戶存款往來明細表暨對帳單、經費收支決算表可憑（原審

卷一第13-31、43-44頁及卷三第74-82頁），且為兩造不爭

執（原審卷一第5、59-63、70頁，本院卷二第169頁），應

可信實。又彭世良自系爭帳戶轉提系爭款項之行為，經臺灣

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15070號提起公訴，

經原法院111年度易字第624號刑事判決（下稱刑案一審）諭

知無罪，並經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1438號刑事判決（下稱

刑案二審）駁回檢察官之上訴確定等情，有前開案號起訴

數、判決書足稽（原審卷一第173-176頁，本院卷一第163-

172頁及卷二第99-148頁），另經本院調取前開案卷核閱無

訛（相關案卷另影印存卷），亦堪認定。

四、本院判斷：

㈠、按民法所定侵權行為之賠償，旨在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自

須以被害人之私益因受不法侵害，致受有損害為要件。又所

謂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係指以侵害行為取得應歸屬他人權

益內容之利益，從法秩權益歸屬之價值判斷上不具保有利益

之正當性者，始構成無法律上之原因而成立不當得利。茲

查：

　⒈查大潭協會於106年至108年期間舉辦重陽敬老愛心送暖、社

區照顧關懷據點等活動，依社會局111年10月20日函、1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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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函，及觀音區公所111年5月16日函分別檢送大潭協會

申請補助時提出之核銷單據及光碟，合計支出130萬9783元

（各次申請檢附之支出金額、憑證之卷證頁數如附表一），

社會局、觀音區公所、台電公司、中油公司合計核撥124萬

8350元（補助單位、金額、項目如附表一，卷證頁數如附表

三，部分補助款於匯款時扣除匯費30元後匯入，不影響認

定，未予扣除），可見補助金額不足前開活動及其他費用之

實際支出，彭世良匯領之系爭款項亦非補助金額之全部。

　⒉關於整體支出部分：大潭協會於106年至108年期間舉辦各項

活動、進行相關修繕及維持會務運作，106年支出138萬3889

元（支出項目、日期、金額及核銷單據及計劃書之卷證頁數

如附表四）、107年支出127萬8076元（如附表五）、108年

支出135萬5774元（如附表六），合計401萬7739元。其中附

表六編號7其他費用（即108年經常性會務費用）部分，雖彭

世良未能提出該年度之支出憑證，然觀諸104年至107年之經

費總支出明細表及相關憑證，可知104年經常性會務費用約7

萬3357元（理監事志工及公關餐敘、蹲便油壓沖水器、理監

事會議便當、文具費用、公關費用、清潔用具、會員大會誤

餐費、總幹事事務費、慶弔費），購買會員制服支出11萬

0080元（原審卷十二第84-107頁104年度會期經費收支明細

及憑證）；105年經常性會務費用約15萬2925元（志工會議

誤餐費、刻木章、割草機、文具費用、理監事聯席會議誤餐

費、志工環保日誤餐費、配鎖、印刷品大會手冊、會員大會

誤餐費、會員紀念品洗碗精、定存更換手續費、割草機油

資、總幹事事務費、慰勞志工理監事禮品、會議桌、公文矮

櫃、廚房爐用具，見原審卷十二第108-144頁105年度收支日

記登帳及憑證）；106年經常性會務費用約11萬1743元（理

監事會議誤餐費、置裝費志工背心、會員大會誤餐費、會員

紀念品、誤餐費、志工隊會議誤餐費、志工研習課程誤餐

費，見原審卷十二第146-198頁106年度經費總支出明細表及

憑證）；107年經常性會務費用約11萬7534元（理監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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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餐費、會員紀念品白米、會員大會誤餐費、會旗製作、添

購洽談桌、總幹事事務費、志工理監事伴手禮、理監事志工

會議誤餐費，見原審卷十二第200-244頁107年度經費總支出

明細表及憑證）。則觀諸前述往年支出情形，顯示大潭協會

之會費收入僅可勉強支應日常會務費用，幾無剩餘，故108

年支出之會務費用總額亦應與收入會費相去不遠，108年經

費總支出明細表所列經常性費用約15萬6378元（環境整理誤

餐費、除草劑、割草機修理及油料費、花圈、會員紀念品白

米、辦公室網路線架設、文具、會員大會誤餐費、音響硬碟

毀損更新、志工訓練誤餐費、廚房抽排機、印刷費、雜支、

理事會議便餐、人事組織表、檔案整理務餐費、理監事會議

誤餐費、布置費、年終會餐、音響出租費、總幹事事務費，

見原審卷十二第246-247頁108年度經費收支記帳登錄表），

應可信實。另參酌證人彭明聰證稱：參與社區觀摩活動之自

付額為每人2500元，以每次120人計算（刑案一審卷四第513

頁），106年度到108年度共3次社區觀摩活動，自付額合計

90萬元，扣除後整體支出仍達311萬7739元（=401萬7739

元-90萬元），應堪認定。

　⒊關於整體收入部分：依證人彭珍湖、彭明聰於刑案一審均證

稱：大潭協會之收入有會員繳納之會費、活動補助款及定存

利息等語（刑案一審卷四第497、514頁），而大潭協會於

106年至108年期間之會費收入共37萬6000元（=11萬9000元

+11萬5000元+14萬6500元，如附表二），自106年首次活動

即「社區觀摩研習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舉辦後補助款匯入

日期106年6月27日起，至108年大型活動即「重陽敬老愛心

送暖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舉

辦完畢即108年10月31日止，先後受領補助款9萬9970元、4

萬6021元、2萬元、5萬9970元、1萬8638元、1萬元、3萬

9970元、4萬9970元、9萬元、1萬9970元、5萬5261元、5萬

5860元、7萬2000元、3萬0400元、8萬1000元、4萬4000元、

10萬1631元、1萬6600元、1萬5000元、6萬元、5萬99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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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萬元、9萬9970元、11萬6000元、6萬元、3萬9970元、4萬

9970元、3萬3600元、3萬6119元、3萬9660元、6萬3471元、

17萬元、3萬7500元、1萬5000元、1萬6600元、14萬9970

元、1萬9970元、3萬元、9萬9970元、5萬9970元、1萬5000

元、5萬6000元、6萬6000元，合計234萬971元（即存款人代

號為台灣電力、台灣中油、桃園市政、桃園市觀、觀威風立

及達德能源部分），定存利息共1萬4790元（=5220元+5220

元+4350元，即存款人代號為000000000部分），彭世良另於

106年4月7日、107年10月16日存入4萬、2萬元支應會務費用

等情，有系爭帳戶存款往來明細暨對帳單（原審卷一第15-

21頁，另有多筆利息數百元未列入，不影響認定）可憑，以

上合計279萬1761元（=37萬6000元+234萬0971元+1萬4790元

+4萬元+2萬元）。

　⒋另依證人彭玉麟於原審證稱：伊於105年到109年間擔任大潭

協會監事及廚房志工，彭世良當理事長時，重陽節有發紅包

給老人及帶他們做一些活動，每年辦社區觀摩，星期二、四

在據點服務供餐給老人家，還有打包送餐，這些活動費用如

敬老金、食材費、教學費、場地音響租金都是彭世良付款，

因為這些費用跟政府或國營事業申請要好幾的月才會下來，

大潭協會的所有費用也都是彭世良付，他曾因錢不夠向伊老

婆借過幾千塊，用來付據點活動買菜錢，另外廚房瓦斯不夠

送瓦斯、買醬油，也都是彭世良拿錢出來付，彭世良曾經在

理監事會議或會員大會說過他有墊錢等語（原審卷十二第

301-303頁）。證人陳源水於原審證稱：伊於彭世良最後一

次任期時擔任志工隊長，彭世良當理事長時，有做據點供餐

給老人，身體不方便的送餐到家裡，還有辦重陽敬老、社區

觀摩活動，這些活動費用如敬老金、食材費、場地音響租金

都是彭世良代墊，因為區公所都是要單據去核銷，錢才會下

來。大潭協會有50萬元定存不能動，帳戶好像沒有錢，要理

事長代墊，例如送瓦斯來、買菜都是彭世良付錢，大潭協會

的所有費用都是彭世良付，彭世良在會員大會說過他有代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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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活動和日常支出的費用等語（同卷第305-307頁），可知

大潭協會之會務或活動費用均由彭世良代墊支應。另依大潭

協會第7屆理事長黃清海於刑案一審審理時證稱：大潭協會

的一般費用，除非經費很夠，不然都是理事長要代墊或是跟

廠商協商，3個月之後再請款，伊的理解，辦活動經費不夠

就是理事長要代墊，伊曾經代墊會員大會跟社區觀摩去日月

潭阿里山旅遊活動費用共48萬多元，等到台電、中油、區公

所、市政府的款下來，總幹事彭珍湖才給伊。補助款下來可

能是一個月、二個月或三個月，伊7月份代墊，12月才拿到

錢，彭珍湖說沒有錢，不撥給伊。伊另外還有代墊購買糖果

1000多元、300多元稅金、1000元花籃，協會還沒有還等語

（刑案一審卷四第527-531頁），證人彭珍湖於原審亦證

稱：黃清海確實有代墊旅遊款，但伊有領錢還他等語（原審

卷十二第312頁），及證人彭明聰於刑案一審證稱：伊擔任

理事長期間，辦活動一定是先從系爭帳戶領出來去支付，支

付不夠的話，伊會稍微代墊一點，再去請款等語（刑案一審

卷四第515頁）；再佐以附表三所示補助機關係於活動結束

後，以實報實銷提供補助之過程，從提出申請補助到實際撥

款時，大多需時數月，甚至長達3月餘（如編號4），及106

年11月20日支出附表三編號1修繕費用前，系爭帳戶之存款

餘額僅2萬6702元，106年10月20日舉辦附表三編號2至4活動

支出18萬4000元（以下支出部分參附表一），但前一個月餘

額僅約6萬餘元，107年10月11日舉辦附表三編號8-9活動支

出15萬7386元，但於前一個月餘額僅約13萬餘元（原審卷一

第17-19頁），而有難以支應全部活動費用之情，益證大潭

協會因經費不足，確有由理事長代墊活動費用之情形甚明。

　⒌綜上以觀，大潭協會於106年至108年期間之收入總額279萬

1761元，支出總額311萬7739元，收入尚不足以支應舉辦活

動及日常會務費用，且因舉辦活動前無法向政府及各單位申

請補助款，常有經費不足，由理事長代墊之情形，況系爭款

項亦不及各次活動實際支出之金額，是彭世良抗辯伊收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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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費雖未存入系爭帳戶，但均用於會務，及其匯出及領取系

爭款項係為取回自己先前代墊款項等語，應堪採信。則彭世

良於舉辦相關活動時先行墊付費用，於補助款核撥後取回，

自具有保有系爭款項之正當性，而前開各項活動所須之費用

本應由大潭協會負擔，大潭協會亦未因此有損害。大潭協會

雖又主張：彭世良未得理監事會或會員大會同意匯領系爭款

項構成侵權云云。惟依證人彭明聰證稱：系爭帳戶之存摺、

印章均由理事長保管，由總幹事和會計去領錢（刑案一審卷

四第510頁），並未證稱理事長領錢須得理監事會或會員大

會同意，而大潭協會就此復未舉證以實，洵難採信，況此亦

不影響大潭協會未因彭世良匯領系爭款項受有損害之認定。

從而，大潭協會依侵權行為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彭世

良返還系爭款項本息，自屬無據。

㈡、次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固應交付於委任

人，惟其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支出之必要費用，委任人亦應償

還之，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546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前㈠

⒉所述，大潭協會104年至108年之會費收入，於支出會務費

用後，所剩無幾，故彭世良收取系爭會費後，雖未存入系爭

帳戶，但均用於會務費用支出，大潭協會依民法第541條第1

項規定請求彭世良返還，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大潭協會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

179條及第541條第1項規定，請求彭世良給付169萬4500元，

及其中108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61萬4500元自民

事訴之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命彭世良給付大潭

協會5萬元本息，自有未洽，彭世良附帶上訴論旨指摘原判

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

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原審就大潭協會其餘請求部分為其

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大潭協會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

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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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附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

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江春瑩

　　　　　　　　　　　　　　法　官　 邱蓮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蘇意絜

　　　　　　　　　　　　　　

【附表一】
編

號

日　期 轉提金額 補助單位 補助金額 申請補助項目 支出金額 支出憑證之卷證頁數

1 106年12月18日 180,000元觀音區公所 90,000元 大潭社區活動中心內部

設施修繕費用

90,000元刑案一審卷一第387-

389頁

觀音區公所 40,000元 106年重陽敬老愛心送暖

救濟暨節能減碳宣導活

動

184,000元原審卷二第420-438頁

台電公司 50,000元

2 107年1月3日 200,000元中油公司 20,000元

觀音區公所 55,261元 106年活動中心電費及代

管館舍清潔維護費

55,261元原審卷五第180-196頁

觀音區公所 55,860元 大潭社區活動中心內部

充實設備費

55,860元原審卷五第200-219頁

社會局 72,000元 106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計畫1-9月業務費用

157,386元原審卷六第212-401頁

3 107年12月4日 130,000元觀音區公所 40,000元 107年重陽敬老愛心送暖

救濟暨節能減碳宣導活

動

155,672元原審卷二第285-300頁

台電公司 50,000元

社會局 33,600元 107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計畫志工參訪觀摩

50,364元原審卷十一第2-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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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社會局 36,119元 107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第三季餐飲加值

36,728元原審卷八第218-273頁

4 108年1月16日 70,000元社會局 116,000元 107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計畫第二季業務費用及

餐飲加值

118,601元原審卷八第2-135頁

5 109年2月10日 50,000元社會局 70,000元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計畫-孝親活動、運動休

閒系列及老少共學系列

(一)、(二)

72,660元原審卷十一第27-89頁

社會局 36,000元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

畫-第1期預防及延緩失

能計畫

36,200元原審卷十第372-389頁

6 109年3月30日 450,000元社會局 39,000元 108年社區關懷據點並設

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

四季餐飲加值費用

39,614元原審卷十第308-371頁

社會局 98,713元 108年社區關懷據點並設

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

一、二季業務費用

200,910元原審卷十第2-167頁

社會局 93,478元

社會局 120,319元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

畫第三季業務費用

99,818元原審卷九第216-327頁

社會局 54,000元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

畫第四季業務費用

102,019元原審卷九第328-427頁

社會局 78,000元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

畫志工費用

55,600元原審卷十第204-295頁

1,080,000元 1,248,350元 1,309,783元

編號 年　度 金　額 卷證頁數

1 104年度會費 12萬3500元 原審卷四第74頁

2 105年度會費 11萬5000元 原審卷四第76頁

3 106年度會費 11萬9000元 原審卷四第78頁

4 107年度會費 11萬0500元 原審卷四第80頁

5 108年度會費 14萬6500元 原審卷四第82頁

合　 計 61萬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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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編

號

活動日期或

補助年度

活動或補助項目名稱 申請日期 補助單位 撥款日期 撥款金額 卷證頁數

申請/撥款日期

1 106年11月20日 大潭社區活動中心內部

設施修繕費用

106年11月20日 觀音區公所 106年12月8日 90,000元 原審卷五第161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2 106年10月20日至

106年11月13日

106年重陽敬老愛心送

暖救濟暨節能減碳宣導

活動

106年11月20日 觀音區公所 106年12月1日 40,000元 原審卷二第418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3 105年10月27日 台電公司 106年12月5日 50,000元 原審卷三第250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4 106年9月18日 中油公司 106年12月25日 20,000元 原審卷四第159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5 106年度 106年活動中心電費及

代管館舍清潔維護費

106年12月18日 觀音區公所 106年12月26日 55,261元 原審卷五第190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6 106年12月14日 大潭社區活動中心內部

充實設備費

106年12月18日 觀音區公所 106年12月27日 55,860元 原審卷五第208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7 106年1月6日至

106年9月29日

106年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計畫1-9月業務費用

106年12月4日 社會局 107年1月2日 72,000元 原審卷六第220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8 107年10月11日至

107年10月26日

107年重陽敬老愛心送

暖救濟暨節能減碳宣導

活動

107年11月12日 觀音區公所 107年11月30日 40,000元 原審卷二第281頁

原審卷三第204頁

9 109年9月13日 台電公司 107年11月30日 50,000元 原審卷三第399頁

原審卷三第204頁

10 107年8月3日至

107年8月6日

107年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計畫志工參訪觀摩

107年10月15日 社會局 107年12月4日 33,600元 原審卷第10頁

原審卷三第204頁

11 107年7月3日至

107年9月25日

107年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第三季餐飲加值

107年10月15日 社會局 107年12月5日 36,119元 原審卷八第225頁

原審卷三第204頁

12 107年3月6日至

107年7月4日

107年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計畫第二季業務費用

及餐飲加值

107年7月15日 社會局 107年9月10日 116,000元 原審卷八第11頁

原審卷三第203頁

13 108年6月4日至

108年11月13日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計畫-孝親活動、運

動休閒系列及老少共學

系列(一)、(二)

108年11月25日 社會局 108年12月26日 70,000元 原審卷第36頁

原審卷三第205頁

14 108年8月15日至

108年10月30日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

站計畫-第1期預防及延

緩失能計畫

108年11月26日 社會局 109年1月6日 36,000元 原審卷十第380頁

原審卷三第205頁

15 108年10月1日至

108年12月31日

108年社區關懷據點並

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

畫第四季餐飲加值費用

109年1月7日 社會局 109年3月13日 39,000元 原審卷十第316頁

原審卷三第206頁

16 108年1月3日至

108年7月8日

108年社區關懷據點並

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

畫第一、二季業務費用

108年12月31日 社會局 109年3月16日 98,713元 原審卷十第12頁

原審卷三第206頁

17 108年12月31日 社會局 109年3月16日 93,478元 原審卷十第203頁

原審卷三第206頁

18 108年7月2日至

108年10月16日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

站計畫第三季業務費用

108年12月31日 社會局 109年3月16日 120,319元 原審卷九第226頁

及卷十第178頁

原審卷三第206頁

19 108年10月1日至

108年12月29日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

站計畫第四季業務費用

109年1月7日 社會局 109年3月16日 54,000元 原審卷九第338頁

及卷十第190頁

原審卷三第206頁

20 108年度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

站計畫志工費用

108年12月31日 社會局 109年3月16日 78,000元 原審卷十第213、

306頁

原審卷三第206頁

合　　　計 1,248,3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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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106年度支出費用

【附表五】107年度支出費用

 

編號 活動及費用項目 活動或維修日期 支出金額 卷證頁數

1 社區觀摩研習暨節能減碳宣

導活動

106年5月9日至10日 354,770元 原審卷二第326-409頁

2 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救濟暨節

能減碳宣導活動

106年10月21日 184,000元 原審卷二第412-457頁

3 社區鎮平宮文化傳承暨節能

減碳宣導活動

106年6月11日至13日 138,050元 原審卷三第212-243頁

4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 106年1月至12月 371,324元 原審卷六第212-503頁

原審卷七第1-351頁

5 內部設施修繕費 106年11月20日 90,000元 刑案一審卷一第387-406頁

6 內部充實設備費 106年12月14日 55,860元 原審卷五第200-219頁

7 清潔維護費 106年1月至12月 34,979元 原審卷五第185-196頁

8 其他費用
(包括花圈費、會場設備燈光、電
話網路費、電腦耗材、理監事會
誤餐費、志工隊背心、會員大會
誤餐費、會員紀念品、區運後隊
員會餐、志工隊會議後會餐、志
工研習上課便餐、志工會議誤餐
費、音響修理費、廚房設備工作
桌、水費、音響修理費、電費等)

106年1月至12月 154,906元 原審卷十二第146-198頁

合　　 計　　  1,383,889元

編號 活動及費用項目 活動或維修日期 支出金額 卷證頁數

1 社區觀摩研習暨節能減碳宣

導活動

107年5月20日至21日 365,303元 原審卷二第188-273頁

2 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暨節能減

碳宣導活動

107年10月13日 155,672元 原審卷二第276-319頁

3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 107年1月至12月 488,814元 原審卷七第352-411頁

原審卷八第2-475頁

原審卷九第2-55頁

4 清潔維護費 107年1月至12月 39,660元 刑案一審卷二第213-269頁

5 水塔修護費 107年12月17日 7,823元 刑案一審卷二第295-325頁

6 其他費用

（電費、理監事會誤餐費、會員
紀念品、會員大會誤餐費、文具
費、重陽敬老金、大會旗幟費、
公關費、區運裝置費溢支、水
費、雜支、花圈、洽談桌、事務
費、聯繫餐會、志工伴手禮）

107年1月至12月 220,804元 原審卷十二第200-244頁

合　計 1,278,07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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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108年度支出費用

  

編號 活動及費用項目 活動或維修日期 支出金額 卷證頁數

1 社區觀摩研習暨節能減碳宣

導活動

108年6月2日至3日 470,217元 原審卷二第4-58頁

原審卷四第2-31頁

2 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暨節能減

碳宣導活動

108年10月5日 163,500元 原審卷二第124-184頁

3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 108年1至12月 457,175元 原審卷九第56-427頁

原審卷十第2-389頁

（1至10月支出384,613元）

4 電費 108年1至12月 65,311元 刑案一審卷三第139-157頁

5 清潔維護費 108年1至12月 37,816元 刑案一審卷三第159-183頁

6 沖水器更換費用 108年12月23日 4,500元 刑案一審卷三第119-137頁

7 其他費用

（扣除電費及重陽敬老金）

108年1至12月 157,255元 原審卷十二第247-248頁

合　計 1,355,77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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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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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411號
上  訴  人即
附帶被上訴人 桃園市觀音區大潭社區發展協會
                     
法定代理人   彭明聰  
訴訟代理人   馮彥錡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彭世良  
訴訟代理人   劉  楷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凱達律師
訴訟代理人   簡大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1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1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4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彭世良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桃園市觀音區大潭社區發展協會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桃園市觀音區大潭社區發展協會之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含附帶上訴訴訟費用）均由桃園市觀音區大潭社區發展協會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桃園市觀音區大潭社區發展協會（下稱大潭協會）主張：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彭世良於民國101年6月2日至109年4月13日擔任伊第5屆、第6屆理事長期間，利用保管伊華南商業銀行（下稱華南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下稱系爭帳戶）存摺、印章之機會，未經理監事會或會員大會同意，陸續自系爭帳戶匯出或提領現金合計新臺幣（下同）108萬元（各次匯款或提領之金額如附表一，下稱系爭款項）供己用，故意不法侵害伊之財產權，違反刑法侵占罪、背信罪等保護他人之法律，致伊受有損害，爰擇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79條規定，請求彭世良給付10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又彭世良收取附表二所列104年至108年度會費合計61萬4500元（下稱系爭會費），均未存入系爭帳戶，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規定，請求彭世良給付61萬4500元及自民事訴之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大潭協會請求金額為169萬4500元（=108萬元+61萬4500元），原審判命彭世良應給付大潭協會5萬元，及自111年3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駁回其餘請求。大潭協會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彭世良就其敗訴部分提起附帶上訴】。大潭協會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大潭協會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彭世良應再給付大潭協會164萬4500元，及其中103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61萬4500元自民事訴之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自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附帶上訴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二、彭世良則以：大潭協會每年均舉辦會員觀摩研習、重陽敬老愛心送暖、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等活動，但存款及收入無法支應相關費用，須向桃園市政府社會局（下稱社會局）、桃園市觀音區公所（下稱觀音區公所）、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油公司）等單位申請補助，因審核耗時，且為實支實付，活動舉辦完畢數月後始會核撥，故由伊先行代墊，俟補助款核撥後再自系爭帳戶領取償還，伊領取系爭款項均係清償伊墊付之費用。又大潭協會收取之會費，係供購買會員紀念品、會員大會餐費、敬老金、協會理監事之誤餐費等固定支出及雜支之用，因當時協會人力不足，為節省頻繁提款之煩，故收取會費後未逐筆存入系爭帳戶，但系爭會費均係用於大潭協會會務支出等語，資為抗辯。於本院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彭世良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大潭社區發展協會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查彭世良於101年6月2日至109年4月13日擔任大潭協會第5屆、第6屆理事長，於附表一所載時間先後自系爭帳戶轉至彭世良之華南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訴外人張桂鈴之華南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或提領現金合計108萬元，收取附表二所載會費合計61萬4500元後未存入系爭帳戶等情，有申請核發理事長當選證明書資料表、系爭帳戶存款往來明細表暨對帳單、經費收支決算表可憑（原審卷一第13-31、43-44頁及卷三第74-82頁），且為兩造不爭執（原審卷一第5、59-63、70頁，本院卷二第169頁），應可信實。又彭世良自系爭帳戶轉提系爭款項之行為，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15070號提起公訴，經原法院111年度易字第624號刑事判決（下稱刑案一審）諭知無罪，並經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1438號刑事判決（下稱刑案二審）駁回檢察官之上訴確定等情，有前開案號起訴數、判決書足稽（原審卷一第173-176頁，本院卷一第163-172頁及卷二第99-148頁），另經本院調取前開案卷核閱無訛（相關案卷另影印存卷），亦堪認定。
四、本院判斷：
㈠、按民法所定侵權行為之賠償，旨在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自須以被害人之私益因受不法侵害，致受有損害為要件。又所謂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係指以侵害行為取得應歸屬他人權益內容之利益，從法秩權益歸屬之價值判斷上不具保有利益之正當性者，始構成無法律上之原因而成立不當得利。茲查：
　⒈查大潭協會於106年至108年期間舉辦重陽敬老愛心送暖、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等活動，依社會局111年10月20日函、112年1月5日函，及觀音區公所111年5月16日函分別檢送大潭協會申請補助時提出之核銷單據及光碟，合計支出130萬9783元（各次申請檢附之支出金額、憑證之卷證頁數如附表一），社會局、觀音區公所、台電公司、中油公司合計核撥124萬8350元（補助單位、金額、項目如附表一，卷證頁數如附表三，部分補助款於匯款時扣除匯費30元後匯入，不影響認定，未予扣除），可見補助金額不足前開活動及其他費用之實際支出，彭世良匯領之系爭款項亦非補助金額之全部。
　⒉關於整體支出部分：大潭協會於106年至108年期間舉辦各項活動、進行相關修繕及維持會務運作，106年支出138萬3889元（支出項目、日期、金額及核銷單據及計劃書之卷證頁數如附表四）、107年支出127萬8076元（如附表五）、108年支出135萬5774元（如附表六），合計401萬7739元。其中附表六編號7其他費用（即108年經常性會務費用）部分，雖彭世良未能提出該年度之支出憑證，然觀諸104年至107年之經費總支出明細表及相關憑證，可知104年經常性會務費用約7萬3357元（理監事志工及公關餐敘、蹲便油壓沖水器、理監事會議便當、文具費用、公關費用、清潔用具、會員大會誤餐費、總幹事事務費、慶弔費），購買會員制服支出11萬0080元（原審卷十二第84-107頁104年度會期經費收支明細及憑證）；105年經常性會務費用約15萬2925元（志工會議誤餐費、刻木章、割草機、文具費用、理監事聯席會議誤餐費、志工環保日誤餐費、配鎖、印刷品大會手冊、會員大會誤餐費、會員紀念品洗碗精、定存更換手續費、割草機油資、總幹事事務費、慰勞志工理監事禮品、會議桌、公文矮櫃、廚房爐用具，見原審卷十二第108-144頁105年度收支日記登帳及憑證）；106年經常性會務費用約11萬1743元（理監事會議誤餐費、置裝費志工背心、會員大會誤餐費、會員紀念品、誤餐費、志工隊會議誤餐費、志工研習課程誤餐費，見原審卷十二第146-198頁106年度經費總支出明細表及憑證）；107年經常性會務費用約11萬7534元（理監事會議誤餐費、會員紀念品白米、會員大會誤餐費、會旗製作、添購洽談桌、總幹事事務費、志工理監事伴手禮、理監事志工會議誤餐費，見原審卷十二第200-244頁107年度經費總支出明細表及憑證）。則觀諸前述往年支出情形，顯示大潭協會之會費收入僅可勉強支應日常會務費用，幾無剩餘，故108年支出之會務費用總額亦應與收入會費相去不遠，108年經費總支出明細表所列經常性費用約15萬6378元（環境整理誤餐費、除草劑、割草機修理及油料費、花圈、會員紀念品白米、辦公室網路線架設、文具、會員大會誤餐費、音響硬碟毀損更新、志工訓練誤餐費、廚房抽排機、印刷費、雜支、理事會議便餐、人事組織表、檔案整理務餐費、理監事會議誤餐費、布置費、年終會餐、音響出租費、總幹事事務費，見原審卷十二第246-247頁108年度經費收支記帳登錄表），應可信實。另參酌證人彭明聰證稱：參與社區觀摩活動之自付額為每人2500元，以每次120人計算（刑案一審卷四第513頁），106年度到108年度共3次社區觀摩活動，自付額合計90萬元，扣除後整體支出仍達311萬7739元（=401萬7739元-90萬元），應堪認定。
　⒊關於整體收入部分：依證人彭珍湖、彭明聰於刑案一審均證稱：大潭協會之收入有會員繳納之會費、活動補助款及定存利息等語（刑案一審卷四第497、514頁），而大潭協會於106年至108年期間之會費收入共37萬6000元（=11萬9000元+11萬5000元+14萬6500元，如附表二），自106年首次活動即「社區觀摩研習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舉辦後補助款匯入日期106年6月27日起，至108年大型活動即「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舉辦完畢即108年10月31日止，先後受領補助款9萬9970元、4萬6021元、2萬元、5萬9970元、1萬8638元、1萬元、3萬9970元、4萬9970元、9萬元、1萬9970元、5萬5261元、5萬5860元、7萬2000元、3萬0400元、8萬1000元、4萬4000元、10萬1631元、1萬6600元、1萬5000元、6萬元、5萬9970元、2萬元、9萬9970元、11萬6000元、6萬元、3萬9970元、4萬9970元、3萬3600元、3萬6119元、3萬9660元、6萬3471元、17萬元、3萬7500元、1萬5000元、1萬6600元、14萬9970元、1萬9970元、3萬元、9萬9970元、5萬9970元、1萬5000元、5萬6000元、6萬6000元，合計234萬971元（即存款人代號為台灣電力、台灣中油、桃園市政、桃園市觀、觀威風立及達德能源部分），定存利息共1萬4790元（=5220元+5220元+4350元，即存款人代號為000000000部分），彭世良另於106年4月7日、107年10月16日存入4萬、2萬元支應會務費用等情，有系爭帳戶存款往來明細暨對帳單（原審卷一第15-21頁，另有多筆利息數百元未列入，不影響認定）可憑，以上合計279萬1761元（=37萬6000元+234萬0971元+1萬4790元+4萬元+2萬元）。
　⒋另依證人彭玉麟於原審證稱：伊於105年到109年間擔任大潭協會監事及廚房志工，彭世良當理事長時，重陽節有發紅包給老人及帶他們做一些活動，每年辦社區觀摩，星期二、四在據點服務供餐給老人家，還有打包送餐，這些活動費用如敬老金、食材費、教學費、場地音響租金都是彭世良付款，因為這些費用跟政府或國營事業申請要好幾的月才會下來，大潭協會的所有費用也都是彭世良付，他曾因錢不夠向伊老婆借過幾千塊，用來付據點活動買菜錢，另外廚房瓦斯不夠送瓦斯、買醬油，也都是彭世良拿錢出來付，彭世良曾經在理監事會議或會員大會說過他有墊錢等語（原審卷十二第301-303頁）。證人陳源水於原審證稱：伊於彭世良最後一次任期時擔任志工隊長，彭世良當理事長時，有做據點供餐給老人，身體不方便的送餐到家裡，還有辦重陽敬老、社區觀摩活動，這些活動費用如敬老金、食材費、場地音響租金都是彭世良代墊，因為區公所都是要單據去核銷，錢才會下來。大潭協會有50萬元定存不能動，帳戶好像沒有錢，要理事長代墊，例如送瓦斯來、買菜都是彭世良付錢，大潭協會的所有費用都是彭世良付，彭世良在會員大會說過他有代墊辦活動和日常支出的費用等語（同卷第305-307頁），可知大潭協會之會務或活動費用均由彭世良代墊支應。另依大潭協會第7屆理事長黃清海於刑案一審審理時證稱：大潭協會的一般費用，除非經費很夠，不然都是理事長要代墊或是跟廠商協商，3個月之後再請款，伊的理解，辦活動經費不夠就是理事長要代墊，伊曾經代墊會員大會跟社區觀摩去日月潭阿里山旅遊活動費用共48萬多元，等到台電、中油、區公所、市政府的款下來，總幹事彭珍湖才給伊。補助款下來可能是一個月、二個月或三個月，伊7月份代墊，12月才拿到錢，彭珍湖說沒有錢，不撥給伊。伊另外還有代墊購買糖果1000多元、300多元稅金、1000元花籃，協會還沒有還等語（刑案一審卷四第527-531頁），證人彭珍湖於原審亦證稱：黃清海確實有代墊旅遊款，但伊有領錢還他等語（原審卷十二第312頁），及證人彭明聰於刑案一審證稱：伊擔任理事長期間，辦活動一定是先從系爭帳戶領出來去支付，支付不夠的話，伊會稍微代墊一點，再去請款等語（刑案一審卷四第515頁）；再佐以附表三所示補助機關係於活動結束後，以實報實銷提供補助之過程，從提出申請補助到實際撥款時，大多需時數月，甚至長達3月餘（如編號4），及106年11月20日支出附表三編號1修繕費用前，系爭帳戶之存款餘額僅2萬6702元，106年10月20日舉辦附表三編號2至4活動支出18萬4000元（以下支出部分參附表一），但前一個月餘額僅約6萬餘元，107年10月11日舉辦附表三編號8-9活動支出15萬7386元，但於前一個月餘額僅約13萬餘元（原審卷一第17-19頁），而有難以支應全部活動費用之情，益證大潭協會因經費不足，確有由理事長代墊活動費用之情形甚明。
　⒌綜上以觀，大潭協會於106年至108年期間之收入總額279萬1761元，支出總額311萬7739元，收入尚不足以支應舉辦活動及日常會務費用，且因舉辦活動前無法向政府及各單位申請補助款，常有經費不足，由理事長代墊之情形，況系爭款項亦不及各次活動實際支出之金額，是彭世良抗辯伊收取之會費雖未存入系爭帳戶，但均用於會務，及其匯出及領取系爭款項係為取回自己先前代墊款項等語，應堪採信。則彭世良於舉辦相關活動時先行墊付費用，於補助款核撥後取回，自具有保有系爭款項之正當性，而前開各項活動所須之費用本應由大潭協會負擔，大潭協會亦未因此有損害。大潭協會雖又主張：彭世良未得理監事會或會員大會同意匯領系爭款項構成侵權云云。惟依證人彭明聰證稱：系爭帳戶之存摺、印章均由理事長保管，由總幹事和會計去領錢（刑案一審卷四第510頁），並未證稱理事長領錢須得理監事會或會員大會同意，而大潭協會就此復未舉證以實，洵難採信，況此亦不影響大潭協會未因彭世良匯領系爭款項受有損害之認定。從而，大潭協會依侵權行為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彭世良返還系爭款項本息，自屬無據。
㈡、次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固應交付於委任人，惟其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支出之必要費用，委任人亦應償還之，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546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前㈠⒉所述，大潭協會104年至108年之會費收入，於支出會務費用後，所剩無幾，故彭世良收取系爭會費後，雖未存入系爭帳戶，但均用於會務費用支出，大潭協會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規定請求彭世良返還，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大潭協會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79條及第541條第1項規定，請求彭世良給付169萬4500元，及其中108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61萬4500元自民事訴之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命彭世良給付大潭協會5萬元本息，自有未洽，彭世良附帶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原審就大潭協會其餘請求部分為其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大潭協會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附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江春瑩
　　　　　　　　　　　　　　法　官　 邱蓮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蘇意絜
　　　　　　　　　　　　　　
【附表一】
		編號

		日　期

		轉提金額

		補助單位

		補助金額

		申請補助項目

		支出金額



		支出憑證之卷證頁數



		1

		106年12月18日

		180,000元

		觀音區公所

		90,000元

		大潭社區活動中心內部設施修繕費用

		90,000元

		刑案一審卷一第387-
389頁



		


		


		


		觀音區公所

		40,000元

		106年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救濟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84,000元

		原審卷二第420-438頁



		


		


		


		台電公司

		50,000元

		


		


		




		2

		107年1月3日

		200,000元

		中油公司

		20,000元

		


		


		




		


		


		


		觀音區公所

		55,261元

		106年活動中心電費及代管館舍清潔維護費

		55,261元

		原審卷五第180-196頁



		


		


		


		觀音區公所

		55,860元

		大潭社區活動中心內部充實設備費

		55,860元

		原審卷五第200-219頁



		


		


		


		社會局

		72,000元

		106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1-9月業務費用

		157,386元

		原審卷六第212-401頁



		3

		107年12月4日

		130,000元

		觀音區公所

		40,000元

		107年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救濟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55,672元

		原審卷二第285-300頁



		


		


		


		台電公司

		50,000元

		


		


		




		


		


		


		社會局

		33,600元

		107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志工參訪觀摩

		50,364元

		原審卷十一第2-27頁



		


		


		


		社會局

		36,119元

		107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第三季餐飲加值

		36,728元

		原審卷八第218-273頁



		4

		108年1月16日

		70,000元

		社會局

		116,000元

		107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第二季業務費用及餐飲加值

		118,601元

		原審卷八第2-135頁



		5

		109年2月10日

		50,000元

		社會局

		70,000元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孝親活動、運動休閒系列及老少共學系列(一)、(二)

		72,660元

		原審卷十一第27-89頁



		


		


		


		社會局

		36,000元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1期預防及延緩失能計畫

		36,200元

		原審卷十第372-389頁



		6

		109年3月30日

		450,000元

		社會局

		39,000元

		108年社區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四季餐飲加值費用

		39,614元

		原審卷十第308-371頁



		


		


		


		社會局

		98,713元

		108年社區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一、二季業務費用

		200,910元

		原審卷十第2-167頁



		


		


		


		社會局

		93,478元

		


		


		




		


		


		


		社會局

		120,319元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三季業務費用

		99,818元

		原審卷九第216-327頁



		


		


		


		社會局

		54,000元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四季業務費用

		102,019元

		原審卷九第328-427頁



		


		


		


		社會局

		78,000元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志工費用

		55,600元

		原審卷十第204-295頁



		


		


		1,080,000元

		


		1,248,350元

		


		1,309,783元

		










【附表二】 
		編號

		年　度

		金　額

		卷證頁數



		1

		104年度會費

		12萬3500元

		原審卷四第74頁



		2

		105年度會費

		11萬5000元

		原審卷四第76頁



		3

		106年度會費

		11萬9000元

		原審卷四第78頁



		4

		107年度會費

		11萬0500元

		原審卷四第80頁



		5

		108年度會費

		14萬6500元

		原審卷四第82頁



		合　 計

		


		61萬4500元

		 





















【附表三】
		編號

		活動日期或
補助年度

		活動或補助項目名稱

		申請日期

		補助單位

		撥款日期

		撥款金額

		卷證頁數
申請/撥款日期



		1

		106年11月20日

		大潭社區活動中心內部設施修繕費用

		106年11月20日



		觀音區公所

		106年12月8日

		90,000元

		原審卷五第161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2

		106年10月20日至
106年11月13日

		106年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救濟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6年11月20日



		觀音區公所

		106年12月1日

		40,000元

		原審卷二第418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3

		


		


		105年10月27日



		台電公司

		106年12月5日

		50,000元

		原審卷三第250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4

		


		


		106年9月18日



		中油公司

		106年12月25日

		20,000元

		原審卷四第159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5

		106年度

		106年活動中心電費及代管館舍清潔維護費

		106年12月18日



		觀音區公所

		106年12月26日

		55,261元

		原審卷五第190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6

		106年12月14日

		大潭社區活動中心內部充實設備費

		106年12月18日



		觀音區公所

		106年12月27日

		55,860元

		原審卷五第208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7

		106年1月6日至
106年9月29日

		106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1-9月業務費用

		106年12月4日

		社會局

		107年1月2日

		72,000元

		原審卷六第220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8

		107年10月11日至
107年10月26日

		107年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救濟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7年11月12日



		觀音區公所

		107年11月30日

		40,000元

		原審卷二第281頁
原審卷三第204頁



		9

		


		


		109年9月13日



		台電公司

		107年11月30日

		50,000元

		原審卷三第399頁
原審卷三第204頁



		10

		107年8月3日至
107年8月6日

		107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志工參訪觀摩

		107年10月15日



		社會局

		107年12月4日

		33,600元

		原審卷第10頁
原審卷三第204頁



		11

		107年7月3日至
107年9月25日

		107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第三季餐飲加值

		107年10月15日



		社會局

		107年12月5日

		36,119元

		原審卷八第225頁
原審卷三第204頁



		12

		107年3月6日至
107年7月4日

		107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第二季業務費用及餐飲加值

		107年7月15日

		社會局

		107年9月10日

		116,000元

		原審卷八第11頁
原審卷三第203頁



		13

		108年6月4日至
108年11月13日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孝親活動、運動休閒系列及老少共學系列(一)、(二)

		108年11月25日



		社會局

		108年12月26日

		70,000元

		原審卷第36頁
原審卷三第205頁



		14

		108年8月15日至108年10月30日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1期預防及延緩失能計畫

		108年11月26日



		社會局

		109年1月6日

		36,000元

		原審卷十第380頁
原審卷三第205頁



		15

		108年10月1日至
108年12月31日

		108年社區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四季餐飲加值費用

		109年1月7日



		社會局

		109年3月13日

		39,000元

		原審卷十第316頁
原審卷三第206頁



		16

		108年1月3日至
108年7月8日

		108年社區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一、二季業務費用



		108年12月31日



		社會局



		109年3月16日

		98,713元

		原審卷十第12頁
原審卷三第206頁



		17

		


		


		108年12月31日



		社會局



		109年3月16日

		93,478元

		原審卷十第203頁
原審卷三第206頁



		18

		108年7月2日至
108年10月16日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三季業務費用

		108年12月31日





		社會局

		109年3月16日

		120,319元

		原審卷九第226頁及卷十第178頁
原審卷三第206頁



		19

		108年10月1日至
108年12月29日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四季業務費用

		109年1月7日





		社會局

		109年3月16日

		54,000元

		原審卷九第338頁及卷十第190頁
原審卷三第206頁



		20

		108年度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志工費用

		108年12月31日



		社會局

		109年3月16日

		78,000元

		原審卷十第213、306頁
原審卷三第206頁



		合　　　計

		


		


		


		


		


		1,248,350元

		












【附表四】106年度支出費用
		編號

		活動及費用項目

		活動或維修日期

		支出金額

		卷證頁數



		1

		社區觀摩研習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6年5月9日至10日

		354,770元



		原審卷二第326-409頁



		2

		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救濟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6年10月21日

		184,000元

		原審卷二第412-457頁



		3

		社區鎮平宮文化傳承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6年6月11日至13日

		138,050元



		原審卷三第212-243頁



		4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

		106年1月至12月

		371,324元



		原審卷六第212-503頁
原審卷七第1-351頁



		5

		內部設施修繕費

		106年11月20日

		90,000元

		刑案一審卷一第387-406頁



		6

		內部充實設備費

		106年12月14日

		55,860元

		原審卷五第200-219頁



		7

		清潔維護費

		106年1月至12月

		34,979元

		原審卷五第185-196頁



		8

		其他費用
(包括花圈費、會場設備燈光、電話網路費、電腦耗材、理監事會誤餐費、志工隊背心、會員大會誤餐費、會員紀念品、區運後隊員會餐、志工隊會議後會餐、志工研習上課便餐、志工會議誤餐費、音響修理費、廚房設備工作桌、水費、音響修理費、電費等)

		106年1月至12月

		154,906元



		原審卷十二第146-198頁



		合　　 計　　 

		


		


		1,383,889元

		










【附表五】107年度支出費用
		編號

		活動及費用項目

		活動或維修日期

		支出金額

		卷證頁數



		1

		社區觀摩研習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7年5月20日至21日

		365,303元

		原審卷二第188-273頁



		2

		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7年10月13日

		155,672元

		原審卷二第276-319頁





		3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

		107年1月至12月

		488,814元

		原審卷七第352-411頁
原審卷八第2-475頁
原審卷九第2-55頁



		4

		清潔維護費

		107年1月至12月

		39,660元

		刑案一審卷二第213-269頁



		5

		水塔修護費

		107年12月17日

		7,823元

		刑案一審卷二第295-325頁



		6

		其他費用
（電費、理監事會誤餐費、會員紀念品、會員大會誤餐費、文具費、重陽敬老金、大會旗幟費、公關費、區運裝置費溢支、水費、雜支、花圈、洽談桌、事務費、聯繫餐會、志工伴手禮）

		107年1月至12月

		220,804元

		原審卷十二第200-244頁



		


		


		合　計

		1,278,076元

		








 








【附表六】108年度支出費用
		編號

		活動及費用項目

		活動或維修日期

		支出金額

		卷證頁數



		1

		社區觀摩研習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8年6月2日至3日

		470,217元



		原審卷二第4-58頁
原審卷四第2-31頁



		2

		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8年10月5日

		163,500元

		原審卷二第124-184頁





		3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

		108年1至12月

		457,175元



		原審卷九第56-427頁
原審卷十第2-389頁
（1至10月支出384,613元）



		4

		電費

		108年1至12月

		65,311元

		刑案一審卷三第139-157頁



		5

		清潔維護費

		108年1至12月

		37,816元

		刑案一審卷三第159-183頁



		6

		沖水器更換費用

		108年12月23日

		4,500元

		刑案一審卷三第119-137頁



		7

		其他費用
（扣除電費及重陽敬老金）

		108年1至12月

		157,255元



		原審卷十二第247-248頁



		


		


		合　計

		1,355,774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411號

上  訴  人即

附帶被上訴人 桃園市觀音區大潭社區發展協會

                     

法定代理人   彭明聰  

訴訟代理人   馮彥錡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彭世良  

訴訟代理人   劉  楷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凱達律師

訴訟代理人   簡大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

1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1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4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彭世良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

    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桃園市觀音區大潭社區發展協會於第一審之

    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桃園市觀音區大潭社區發展協會之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含附帶上訴訴訟費用）均由桃園市觀

    音區大潭社區發展協會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桃園市觀音區大潭社區發展協會（下

    稱大潭協會）主張：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彭世良於民國10

    1年6月2日至109年4月13日擔任伊第5屆、第6屆理事長期間

    ，利用保管伊華南商業銀行（下稱華南銀行）帳戶（帳號：

    000000000000，下稱系爭帳戶）存摺、印章之機會，未經理

    監事會或會員大會同意，陸續自系爭帳戶匯出或提領現金合

    計新臺幣（下同）108萬元（各次匯款或提領之金額如附表

    一，下稱系爭款項）供己用，故意不法侵害伊之財產權，違

    反刑法侵占罪、背信罪等保護他人之法律，致伊受有損害，

    爰擇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79條規定，請

    求彭世良給付10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又彭世良收取附表二所列104年

    至108年度會費合計61萬4500元（下稱系爭會費），均未存

    入系爭帳戶，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規定，請求彭世良給付61

    萬4500元及自民事訴之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大潭協會請求金額為169萬4500元（=

    108萬元+61萬4500元），原審判命彭世良應給付大潭協會5

    萬元，及自111年3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駁回其餘請求。大潭協會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彭世

    良就其敗訴部分提起附帶上訴】。大潭協會於本院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大潭協會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彭

    世良應再給付大潭協會164萬4500元，及其中103萬元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61萬4500元自民事訴之追加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均自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附帶上訴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二、彭世良則以：大潭協會每年均舉辦會員觀摩研習、重陽敬老愛心送暖、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等活動，但存款及收入無法支應相關費用，須向桃園市政府社會局（下稱社會局）、桃園市觀音區公所（下稱觀音區公所）、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油公司）等單位申請補助，因審核耗時，且為實支實付，活動舉辦完畢數月後始會核撥，故由伊先行代墊，俟補助款核撥後再自系爭帳戶領取償還，伊領取系爭款項均係清償伊墊付之費用。又大潭協會收取之會費，係供購買會員紀念品、會員大會餐費、敬老金、協會理監事之誤餐費等固定支出及雜支之用，因當時協會人力不足，為節省頻繁提款之煩，故收取會費後未逐筆存入系爭帳戶，但系爭會費均係用於大潭協會會務支出等語，資為抗辯。於本院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彭世良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大潭社區發展協會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查彭世良於101年6月2日至109年4月13日擔任大潭協會第5屆、第6屆理事長，於附表一所載時間先後自系爭帳戶轉至彭世良之華南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訴外人張桂鈴之華南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或提領現金合計108萬元，收取附表二所載會費合計61萬4500元後未存入系爭帳戶等情，有申請核發理事長當選證明書資料表、系爭帳戶存款往來明細表暨對帳單、經費收支決算表可憑（原審卷一第13-31、43-44頁及卷三第74-82頁），且為兩造不爭執（原審卷一第5、59-63、70頁，本院卷二第169頁），應可信實。又彭世良自系爭帳戶轉提系爭款項之行為，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15070號提起公訴，經原法院111年度易字第624號刑事判決（下稱刑案一審）諭知無罪，並經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1438號刑事判決（下稱刑案二審）駁回檢察官之上訴確定等情，有前開案號起訴數、判決書足稽（原審卷一第173-176頁，本院卷一第163-172頁及卷二第99-148頁），另經本院調取前開案卷核閱無訛（相關案卷另影印存卷），亦堪認定。

四、本院判斷：

㈠、按民法所定侵權行為之賠償，旨在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自

    須以被害人之私益因受不法侵害，致受有損害為要件。又所

    謂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係指以侵害行為取得應歸屬他人權

    益內容之利益，從法秩權益歸屬之價值判斷上不具保有利益

    之正當性者，始構成無法律上之原因而成立不當得利。茲查

    ：

　⒈查大潭協會於106年至108年期間舉辦重陽敬老愛心送暖、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等活動，依社會局111年10月20日函、112年1月5日函，及觀音區公所111年5月16日函分別檢送大潭協會申請補助時提出之核銷單據及光碟，合計支出130萬9783元（各次申請檢附之支出金額、憑證之卷證頁數如附表一），社會局、觀音區公所、台電公司、中油公司合計核撥124萬8350元（補助單位、金額、項目如附表一，卷證頁數如附表三，部分補助款於匯款時扣除匯費30元後匯入，不影響認定，未予扣除），可見補助金額不足前開活動及其他費用之實際支出，彭世良匯領之系爭款項亦非補助金額之全部。

　⒉關於整體支出部分：大潭協會於106年至108年期間舉辦各項活動、進行相關修繕及維持會務運作，106年支出138萬3889元（支出項目、日期、金額及核銷單據及計劃書之卷證頁數如附表四）、107年支出127萬8076元（如附表五）、108年支出135萬5774元（如附表六），合計401萬7739元。其中附表六編號7其他費用（即108年經常性會務費用）部分，雖彭世良未能提出該年度之支出憑證，然觀諸104年至107年之經費總支出明細表及相關憑證，可知104年經常性會務費用約7萬3357元（理監事志工及公關餐敘、蹲便油壓沖水器、理監事會議便當、文具費用、公關費用、清潔用具、會員大會誤餐費、總幹事事務費、慶弔費），購買會員制服支出11萬0080元（原審卷十二第84-107頁104年度會期經費收支明細及憑證）；105年經常性會務費用約15萬2925元（志工會議誤餐費、刻木章、割草機、文具費用、理監事聯席會議誤餐費、志工環保日誤餐費、配鎖、印刷品大會手冊、會員大會誤餐費、會員紀念品洗碗精、定存更換手續費、割草機油資、總幹事事務費、慰勞志工理監事禮品、會議桌、公文矮櫃、廚房爐用具，見原審卷十二第108-144頁105年度收支日記登帳及憑證）；106年經常性會務費用約11萬1743元（理監事會議誤餐費、置裝費志工背心、會員大會誤餐費、會員紀念品、誤餐費、志工隊會議誤餐費、志工研習課程誤餐費，見原審卷十二第146-198頁106年度經費總支出明細表及憑證）；107年經常性會務費用約11萬7534元（理監事會議誤餐費、會員紀念品白米、會員大會誤餐費、會旗製作、添購洽談桌、總幹事事務費、志工理監事伴手禮、理監事志工會議誤餐費，見原審卷十二第200-244頁107年度經費總支出明細表及憑證）。則觀諸前述往年支出情形，顯示大潭協會之會費收入僅可勉強支應日常會務費用，幾無剩餘，故108年支出之會務費用總額亦應與收入會費相去不遠，108年經費總支出明細表所列經常性費用約15萬6378元（環境整理誤餐費、除草劑、割草機修理及油料費、花圈、會員紀念品白米、辦公室網路線架設、文具、會員大會誤餐費、音響硬碟毀損更新、志工訓練誤餐費、廚房抽排機、印刷費、雜支、理事會議便餐、人事組織表、檔案整理務餐費、理監事會議誤餐費、布置費、年終會餐、音響出租費、總幹事事務費，見原審卷十二第246-247頁108年度經費收支記帳登錄表），應可信實。另參酌證人彭明聰證稱：參與社區觀摩活動之自付額為每人2500元，以每次120人計算（刑案一審卷四第513頁），106年度到108年度共3次社區觀摩活動，自付額合計90萬元，扣除後整體支出仍達311萬7739元（=401萬7739元-90萬元），應堪認定。

　⒊關於整體收入部分：依證人彭珍湖、彭明聰於刑案一審均證稱：大潭協會之收入有會員繳納之會費、活動補助款及定存利息等語（刑案一審卷四第497、514頁），而大潭協會於106年至108年期間之會費收入共37萬6000元（=11萬9000元+11萬5000元+14萬6500元，如附表二），自106年首次活動即「社區觀摩研習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舉辦後補助款匯入日期106年6月27日起，至108年大型活動即「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舉辦完畢即108年10月31日止，先後受領補助款9萬9970元、4萬6021元、2萬元、5萬9970元、1萬8638元、1萬元、3萬9970元、4萬9970元、9萬元、1萬9970元、5萬5261元、5萬5860元、7萬2000元、3萬0400元、8萬1000元、4萬4000元、10萬1631元、1萬6600元、1萬5000元、6萬元、5萬9970元、2萬元、9萬9970元、11萬6000元、6萬元、3萬9970元、4萬9970元、3萬3600元、3萬6119元、3萬9660元、6萬3471元、17萬元、3萬7500元、1萬5000元、1萬6600元、14萬9970元、1萬9970元、3萬元、9萬9970元、5萬9970元、1萬5000元、5萬6000元、6萬6000元，合計234萬971元（即存款人代號為台灣電力、台灣中油、桃園市政、桃園市觀、觀威風立及達德能源部分），定存利息共1萬4790元（=5220元+5220元+4350元，即存款人代號為000000000部分），彭世良另於106年4月7日、107年10月16日存入4萬、2萬元支應會務費用等情，有系爭帳戶存款往來明細暨對帳單（原審卷一第15-21頁，另有多筆利息數百元未列入，不影響認定）可憑，以上合計279萬1761元（=37萬6000元+234萬0971元+1萬4790元+4萬元+2萬元）。

　⒋另依證人彭玉麟於原審證稱：伊於105年到109年間擔任大潭

    協會監事及廚房志工，彭世良當理事長時，重陽節有發紅包

    給老人及帶他們做一些活動，每年辦社區觀摩，星期二、四

    在據點服務供餐給老人家，還有打包送餐，這些活動費用如

    敬老金、食材費、教學費、場地音響租金都是彭世良付款，

    因為這些費用跟政府或國營事業申請要好幾的月才會下來，

    大潭協會的所有費用也都是彭世良付，他曾因錢不夠向伊老

    婆借過幾千塊，用來付據點活動買菜錢，另外廚房瓦斯不夠

    送瓦斯、買醬油，也都是彭世良拿錢出來付，彭世良曾經在

    理監事會議或會員大會說過他有墊錢等語（原審卷十二第30

    1-303頁）。證人陳源水於原審證稱：伊於彭世良最後一次

    任期時擔任志工隊長，彭世良當理事長時，有做據點供餐給

    老人，身體不方便的送餐到家裡，還有辦重陽敬老、社區觀

    摩活動，這些活動費用如敬老金、食材費、場地音響租金都

    是彭世良代墊，因為區公所都是要單據去核銷，錢才會下來

    。大潭協會有50萬元定存不能動，帳戶好像沒有錢，要理事

    長代墊，例如送瓦斯來、買菜都是彭世良付錢，大潭協會的

    所有費用都是彭世良付，彭世良在會員大會說過他有代墊辦

    活動和日常支出的費用等語（同卷第305-307頁），可知大

    潭協會之會務或活動費用均由彭世良代墊支應。另依大潭協

    會第7屆理事長黃清海於刑案一審審理時證稱：大潭協會的

    一般費用，除非經費很夠，不然都是理事長要代墊或是跟廠

    商協商，3個月之後再請款，伊的理解，辦活動經費不夠就

    是理事長要代墊，伊曾經代墊會員大會跟社區觀摩去日月潭

    阿里山旅遊活動費用共48萬多元，等到台電、中油、區公所

    、市政府的款下來，總幹事彭珍湖才給伊。補助款下來可能

    是一個月、二個月或三個月，伊7月份代墊，12月才拿到錢

    ，彭珍湖說沒有錢，不撥給伊。伊另外還有代墊購買糖果10

    00多元、300多元稅金、1000元花籃，協會還沒有還等語（

    刑案一審卷四第527-531頁），證人彭珍湖於原審亦證稱：

    黃清海確實有代墊旅遊款，但伊有領錢還他等語（原審卷十

    二第312頁），及證人彭明聰於刑案一審證稱：伊擔任理事

    長期間，辦活動一定是先從系爭帳戶領出來去支付，支付不

    夠的話，伊會稍微代墊一點，再去請款等語（刑案一審卷四

    第515頁）；再佐以附表三所示補助機關係於活動結束後，

    以實報實銷提供補助之過程，從提出申請補助到實際撥款時

    ，大多需時數月，甚至長達3月餘（如編號4），及106年11

    月20日支出附表三編號1修繕費用前，系爭帳戶之存款餘額

    僅2萬6702元，106年10月20日舉辦附表三編號2至4活動支出

    18萬4000元（以下支出部分參附表一），但前一個月餘額僅

    約6萬餘元，107年10月11日舉辦附表三編號8-9活動支出15

    萬7386元，但於前一個月餘額僅約13萬餘元（原審卷一第17

    -19頁），而有難以支應全部活動費用之情，益證大潭協會

    因經費不足，確有由理事長代墊活動費用之情形甚明。

　⒌綜上以觀，大潭協會於106年至108年期間之收入總額279萬1761元，支出總額311萬7739元，收入尚不足以支應舉辦活動及日常會務費用，且因舉辦活動前無法向政府及各單位申請補助款，常有經費不足，由理事長代墊之情形，況系爭款項亦不及各次活動實際支出之金額，是彭世良抗辯伊收取之會費雖未存入系爭帳戶，但均用於會務，及其匯出及領取系爭款項係為取回自己先前代墊款項等語，應堪採信。則彭世良於舉辦相關活動時先行墊付費用，於補助款核撥後取回，自具有保有系爭款項之正當性，而前開各項活動所須之費用本應由大潭協會負擔，大潭協會亦未因此有損害。大潭協會雖又主張：彭世良未得理監事會或會員大會同意匯領系爭款項構成侵權云云。惟依證人彭明聰證稱：系爭帳戶之存摺、印章均由理事長保管，由總幹事和會計去領錢（刑案一審卷四第510頁），並未證稱理事長領錢須得理監事會或會員大會同意，而大潭協會就此復未舉證以實，洵難採信，況此亦不影響大潭協會未因彭世良匯領系爭款項受有損害之認定。從而，大潭協會依侵權行為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彭世良返還系爭款項本息，自屬無據。

㈡、次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固應交付於委任

    人，惟其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支出之必要費用，委任人亦應償

    還之，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546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前㈠⒉

    所述，大潭協會104年至108年之會費收入，於支出會務費用

    後，所剩無幾，故彭世良收取系爭會費後，雖未存入系爭帳

    戶，但均用於會務費用支出，大潭協會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

    規定請求彭世良返還，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大潭協會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

    79條及第541條第1項規定，請求彭世良給付169萬4500元，

    及其中108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61萬4500元自民

    事訴之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命彭世良給付大潭協

    會5萬元本息，自有未洽，彭世良附帶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

    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

    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原審就大潭協會其餘請求部分為其敗

    訴之判決，核無不合，大潭協會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

    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附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

    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江春瑩

　　　　　　　　　　　　　　法　官　 邱蓮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蘇意絜

　　　　　　　　　　　　　　

【附表一】

編號 日　期 轉提金額 補助單位 補助金額 申請補助項目 支出金額  支出憑證之卷證頁數 1 106年12月18日 180,000元 觀音區公所 90,000元 大潭社區活動中心內部設施修繕費用 90,000元 刑案一審卷一第387- 389頁    觀音區公所 40,000元 106年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救濟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84,000元 原審卷二第420-438頁    台電公司 50,000元    2 107年1月3日 200,000元 中油公司 20,000元       觀音區公所 55,261元 106年活動中心電費及代管館舍清潔維護費 55,261元 原審卷五第180-196頁    觀音區公所 55,860元 大潭社區活動中心內部充實設備費 55,860元 原審卷五第200-219頁    社會局 72,000元 106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1-9月業務費用 157,386元 原審卷六第212-401頁 3 107年12月4日 130,000元 觀音區公所 40,000元 107年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救濟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55,672元 原審卷二第285-300頁    台電公司 50,000元       社會局 33,600元 107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志工參訪觀摩 50,364元 原審卷十一第2-27頁    社會局 36,119元 107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第三季餐飲加值 36,728元 原審卷八第218-273頁 4 108年1月16日 70,000元 社會局 116,000元 107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第二季業務費用及餐飲加值 118,601元 原審卷八第2-135頁 5 109年2月10日 50,000元 社會局 70,000元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孝親活動、運動休閒系列及老少共學系列(一)、(二) 72,660元 原審卷十一第27-89頁    社會局 36,000元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1期預防及延緩失能計畫 36,200元 原審卷十第372-389頁 6 109年3月30日 450,000元 社會局 39,000元 108年社區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四季餐飲加值費用 39,614元 原審卷十第308-371頁    社會局 98,713元 108年社區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一、二季業務費用 200,910元 原審卷十第2-167頁    社會局 93,478元       社會局 120,319元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三季業務費用 99,818元 原審卷九第216-327頁    社會局 54,000元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四季業務費用 102,019元 原審卷九第328-427頁    社會局 78,000元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志工費用 55,600元 原審卷十第204-295頁   1,080,000元  1,248,350元  1,309,783元  



【附表二】 

編號 年　度 金　額 卷證頁數 1 104年度會費 12萬3500元 原審卷四第74頁 2 105年度會費 11萬5000元 原審卷四第76頁 3 106年度會費 11萬9000元 原審卷四第78頁 4 107年度會費 11萬0500元 原審卷四第80頁 5 108年度會費 14萬6500元 原審卷四第82頁 合　 計  61萬4500元   















【附表三】

編號 活動日期或 補助年度 活動或補助項目名稱 申請日期 補助單位 撥款日期 撥款金額 卷證頁數 申請/撥款日期 1 106年11月20日 大潭社區活動中心內部設施修繕費用 106年11月20日  觀音區公所 106年12月8日 90,000元 原審卷五第161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2 106年10月20日至 106年11月13日 106年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救濟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6年11月20日  觀音區公所 106年12月1日 40,000元 原審卷二第418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3   105年10月27日  台電公司 106年12月5日 50,000元 原審卷三第250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4   106年9月18日  中油公司 106年12月25日 20,000元 原審卷四第159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5 106年度 106年活動中心電費及代管館舍清潔維護費 106年12月18日  觀音區公所 106年12月26日 55,261元 原審卷五第190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6 106年12月14日 大潭社區活動中心內部充實設備費 106年12月18日  觀音區公所 106年12月27日 55,860元 原審卷五第208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7 106年1月6日至 106年9月29日 106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1-9月業務費用 106年12月4日 社會局 107年1月2日 72,000元 原審卷六第220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8 107年10月11日至 107年10月26日 107年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救濟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7年11月12日  觀音區公所 107年11月30日 40,000元 原審卷二第281頁 原審卷三第204頁 9   109年9月13日  台電公司 107年11月30日 50,000元 原審卷三第399頁 原審卷三第204頁 10 107年8月3日至 107年8月6日 107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志工參訪觀摩 107年10月15日  社會局 107年12月4日 33,600元 原審卷第10頁 原審卷三第204頁 11 107年7月3日至 107年9月25日 107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第三季餐飲加值 107年10月15日  社會局 107年12月5日 36,119元 原審卷八第225頁 原審卷三第204頁 12 107年3月6日至 107年7月4日 107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第二季業務費用及餐飲加值 107年7月15日 社會局 107年9月10日 116,000元 原審卷八第11頁 原審卷三第203頁 13 108年6月4日至 108年11月13日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孝親活動、運動休閒系列及老少共學系列(一)、(二) 108年11月25日  社會局 108年12月26日 70,000元 原審卷第36頁 原審卷三第205頁 14 108年8月15日至108年10月30日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1期預防及延緩失能計畫 108年11月26日  社會局 109年1月6日 36,000元 原審卷十第380頁 原審卷三第205頁 15 108年10月1日至 108年12月31日 108年社區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四季餐飲加值費用 109年1月7日  社會局 109年3月13日 39,000元 原審卷十第316頁 原審卷三第206頁 16 108年1月3日至 108年7月8日 108年社區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一、二季業務費用  108年12月31日  社會局  109年3月16日 98,713元 原審卷十第12頁 原審卷三第206頁 17   108年12月31日  社會局  109年3月16日 93,478元 原審卷十第203頁 原審卷三第206頁 18 108年7月2日至 108年10月16日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三季業務費用 108年12月31日   社會局 109年3月16日 120,319元 原審卷九第226頁及卷十第178頁 原審卷三第206頁 19 108年10月1日至 108年12月29日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四季業務費用 109年1月7日   社會局 109年3月16日 54,000元 原審卷九第338頁及卷十第190頁 原審卷三第206頁 20 108年度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志工費用 108年12月31日  社會局 109年3月16日 78,000元 原審卷十第213、306頁 原審卷三第206頁 合　　　計      1,248,350元  





【附表四】106年度支出費用

編號 活動及費用項目 活動或維修日期 支出金額 卷證頁數 1 社區觀摩研習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6年5月9日至10日 354,770元  原審卷二第326-409頁 2 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救濟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6年10月21日 184,000元 原審卷二第412-457頁 3 社區鎮平宮文化傳承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6年6月11日至13日 138,050元  原審卷三第212-243頁 4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 106年1月至12月 371,324元  原審卷六第212-503頁 原審卷七第1-351頁 5 內部設施修繕費 106年11月20日 90,000元 刑案一審卷一第387-406頁 6 內部充實設備費 106年12月14日 55,860元 原審卷五第200-219頁 7 清潔維護費 106年1月至12月 34,979元 原審卷五第185-196頁 8 其他費用 (包括花圈費、會場設備燈光、電話網路費、電腦耗材、理監事會誤餐費、志工隊背心、會員大會誤餐費、會員紀念品、區運後隊員會餐、志工隊會議後會餐、志工研習上課便餐、志工會議誤餐費、音響修理費、廚房設備工作桌、水費、音響修理費、電費等) 106年1月至12月 154,906元  原審卷十二第146-198頁 合　　 計　　    1,383,889元  



【附表五】107年度支出費用

編號 活動及費用項目 活動或維修日期 支出金額 卷證頁數 1 社區觀摩研習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7年5月20日至21日 365,303元 原審卷二第188-273頁 2 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7年10月13日 155,672元 原審卷二第276-319頁  3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 107年1月至12月 488,814元 原審卷七第352-411頁 原審卷八第2-475頁 原審卷九第2-55頁 4 清潔維護費 107年1月至12月 39,660元 刑案一審卷二第213-269頁 5 水塔修護費 107年12月17日 7,823元 刑案一審卷二第295-325頁 6 其他費用 （電費、理監事會誤餐費、會員紀念品、會員大會誤餐費、文具費、重陽敬老金、大會旗幟費、公關費、區運裝置費溢支、水費、雜支、花圈、洽談桌、事務費、聯繫餐會、志工伴手禮） 107年1月至12月 220,804元 原審卷十二第200-244頁   合　計 1,278,076元  

 









【附表六】108年度支出費用

編號 活動及費用項目 活動或維修日期 支出金額 卷證頁數 1 社區觀摩研習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8年6月2日至3日 470,217元  原審卷二第4-58頁 原審卷四第2-31頁 2 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8年10月5日 163,500元 原審卷二第124-184頁  3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 108年1至12月 457,175元  原審卷九第56-427頁 原審卷十第2-389頁 （1至10月支出384,613元） 4 電費 108年1至12月 65,311元 刑案一審卷三第139-157頁 5 清潔維護費 108年1至12月 37,816元 刑案一審卷三第159-183頁 6 沖水器更換費用 108年12月23日 4,500元 刑案一審卷三第119-137頁 7 其他費用 （扣除電費及重陽敬老金） 108年1至12月 157,255元  原審卷十二第247-248頁   合　計 1,355,774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411號
上  訴  人即
附帶被上訴人 桃園市觀音區大潭社區發展協會
                     
法定代理人   彭明聰  
訴訟代理人   馮彥錡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彭世良  
訴訟代理人   劉  楷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凱達律師
訴訟代理人   簡大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1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1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4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彭世良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桃園市觀音區大潭社區發展協會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桃園市觀音區大潭社區發展協會之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含附帶上訴訴訟費用）均由桃園市觀音區大潭社區發展協會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桃園市觀音區大潭社區發展協會（下稱大潭協會）主張：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彭世良於民國101年6月2日至109年4月13日擔任伊第5屆、第6屆理事長期間，利用保管伊華南商業銀行（下稱華南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下稱系爭帳戶）存摺、印章之機會，未經理監事會或會員大會同意，陸續自系爭帳戶匯出或提領現金合計新臺幣（下同）108萬元（各次匯款或提領之金額如附表一，下稱系爭款項）供己用，故意不法侵害伊之財產權，違反刑法侵占罪、背信罪等保護他人之法律，致伊受有損害，爰擇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79條規定，請求彭世良給付10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又彭世良收取附表二所列104年至108年度會費合計61萬4500元（下稱系爭會費），均未存入系爭帳戶，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規定，請求彭世良給付61萬4500元及自民事訴之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大潭協會請求金額為169萬4500元（=108萬元+61萬4500元），原審判命彭世良應給付大潭協會5萬元，及自111年3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駁回其餘請求。大潭協會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彭世良就其敗訴部分提起附帶上訴】。大潭協會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大潭協會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彭世良應再給付大潭協會164萬4500元，及其中103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61萬4500元自民事訴之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自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附帶上訴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二、彭世良則以：大潭協會每年均舉辦會員觀摩研習、重陽敬老愛心送暖、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等活動，但存款及收入無法支應相關費用，須向桃園市政府社會局（下稱社會局）、桃園市觀音區公所（下稱觀音區公所）、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油公司）等單位申請補助，因審核耗時，且為實支實付，活動舉辦完畢數月後始會核撥，故由伊先行代墊，俟補助款核撥後再自系爭帳戶領取償還，伊領取系爭款項均係清償伊墊付之費用。又大潭協會收取之會費，係供購買會員紀念品、會員大會餐費、敬老金、協會理監事之誤餐費等固定支出及雜支之用，因當時協會人力不足，為節省頻繁提款之煩，故收取會費後未逐筆存入系爭帳戶，但系爭會費均係用於大潭協會會務支出等語，資為抗辯。於本院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彭世良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大潭社區發展協會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查彭世良於101年6月2日至109年4月13日擔任大潭協會第5屆、第6屆理事長，於附表一所載時間先後自系爭帳戶轉至彭世良之華南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訴外人張桂鈴之華南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或提領現金合計108萬元，收取附表二所載會費合計61萬4500元後未存入系爭帳戶等情，有申請核發理事長當選證明書資料表、系爭帳戶存款往來明細表暨對帳單、經費收支決算表可憑（原審卷一第13-31、43-44頁及卷三第74-82頁），且為兩造不爭執（原審卷一第5、59-63、70頁，本院卷二第169頁），應可信實。又彭世良自系爭帳戶轉提系爭款項之行為，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15070號提起公訴，經原法院111年度易字第624號刑事判決（下稱刑案一審）諭知無罪，並經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1438號刑事判決（下稱刑案二審）駁回檢察官之上訴確定等情，有前開案號起訴數、判決書足稽（原審卷一第173-176頁，本院卷一第163-172頁及卷二第99-148頁），另經本院調取前開案卷核閱無訛（相關案卷另影印存卷），亦堪認定。
四、本院判斷：
㈠、按民法所定侵權行為之賠償，旨在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自須以被害人之私益因受不法侵害，致受有損害為要件。又所謂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係指以侵害行為取得應歸屬他人權益內容之利益，從法秩權益歸屬之價值判斷上不具保有利益之正當性者，始構成無法律上之原因而成立不當得利。茲查：
　⒈查大潭協會於106年至108年期間舉辦重陽敬老愛心送暖、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等活動，依社會局111年10月20日函、112年1月5日函，及觀音區公所111年5月16日函分別檢送大潭協會申請補助時提出之核銷單據及光碟，合計支出130萬9783元（各次申請檢附之支出金額、憑證之卷證頁數如附表一），社會局、觀音區公所、台電公司、中油公司合計核撥124萬8350元（補助單位、金額、項目如附表一，卷證頁數如附表三，部分補助款於匯款時扣除匯費30元後匯入，不影響認定，未予扣除），可見補助金額不足前開活動及其他費用之實際支出，彭世良匯領之系爭款項亦非補助金額之全部。
　⒉關於整體支出部分：大潭協會於106年至108年期間舉辦各項活動、進行相關修繕及維持會務運作，106年支出138萬3889元（支出項目、日期、金額及核銷單據及計劃書之卷證頁數如附表四）、107年支出127萬8076元（如附表五）、108年支出135萬5774元（如附表六），合計401萬7739元。其中附表六編號7其他費用（即108年經常性會務費用）部分，雖彭世良未能提出該年度之支出憑證，然觀諸104年至107年之經費總支出明細表及相關憑證，可知104年經常性會務費用約7萬3357元（理監事志工及公關餐敘、蹲便油壓沖水器、理監事會議便當、文具費用、公關費用、清潔用具、會員大會誤餐費、總幹事事務費、慶弔費），購買會員制服支出11萬0080元（原審卷十二第84-107頁104年度會期經費收支明細及憑證）；105年經常性會務費用約15萬2925元（志工會議誤餐費、刻木章、割草機、文具費用、理監事聯席會議誤餐費、志工環保日誤餐費、配鎖、印刷品大會手冊、會員大會誤餐費、會員紀念品洗碗精、定存更換手續費、割草機油資、總幹事事務費、慰勞志工理監事禮品、會議桌、公文矮櫃、廚房爐用具，見原審卷十二第108-144頁105年度收支日記登帳及憑證）；106年經常性會務費用約11萬1743元（理監事會議誤餐費、置裝費志工背心、會員大會誤餐費、會員紀念品、誤餐費、志工隊會議誤餐費、志工研習課程誤餐費，見原審卷十二第146-198頁106年度經費總支出明細表及憑證）；107年經常性會務費用約11萬7534元（理監事會議誤餐費、會員紀念品白米、會員大會誤餐費、會旗製作、添購洽談桌、總幹事事務費、志工理監事伴手禮、理監事志工會議誤餐費，見原審卷十二第200-244頁107年度經費總支出明細表及憑證）。則觀諸前述往年支出情形，顯示大潭協會之會費收入僅可勉強支應日常會務費用，幾無剩餘，故108年支出之會務費用總額亦應與收入會費相去不遠，108年經費總支出明細表所列經常性費用約15萬6378元（環境整理誤餐費、除草劑、割草機修理及油料費、花圈、會員紀念品白米、辦公室網路線架設、文具、會員大會誤餐費、音響硬碟毀損更新、志工訓練誤餐費、廚房抽排機、印刷費、雜支、理事會議便餐、人事組織表、檔案整理務餐費、理監事會議誤餐費、布置費、年終會餐、音響出租費、總幹事事務費，見原審卷十二第246-247頁108年度經費收支記帳登錄表），應可信實。另參酌證人彭明聰證稱：參與社區觀摩活動之自付額為每人2500元，以每次120人計算（刑案一審卷四第513頁），106年度到108年度共3次社區觀摩活動，自付額合計90萬元，扣除後整體支出仍達311萬7739元（=401萬7739元-90萬元），應堪認定。
　⒊關於整體收入部分：依證人彭珍湖、彭明聰於刑案一審均證稱：大潭協會之收入有會員繳納之會費、活動補助款及定存利息等語（刑案一審卷四第497、514頁），而大潭協會於106年至108年期間之會費收入共37萬6000元（=11萬9000元+11萬5000元+14萬6500元，如附表二），自106年首次活動即「社區觀摩研習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舉辦後補助款匯入日期106年6月27日起，至108年大型活動即「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舉辦完畢即108年10月31日止，先後受領補助款9萬9970元、4萬6021元、2萬元、5萬9970元、1萬8638元、1萬元、3萬9970元、4萬9970元、9萬元、1萬9970元、5萬5261元、5萬5860元、7萬2000元、3萬0400元、8萬1000元、4萬4000元、10萬1631元、1萬6600元、1萬5000元、6萬元、5萬9970元、2萬元、9萬9970元、11萬6000元、6萬元、3萬9970元、4萬9970元、3萬3600元、3萬6119元、3萬9660元、6萬3471元、17萬元、3萬7500元、1萬5000元、1萬6600元、14萬9970元、1萬9970元、3萬元、9萬9970元、5萬9970元、1萬5000元、5萬6000元、6萬6000元，合計234萬971元（即存款人代號為台灣電力、台灣中油、桃園市政、桃園市觀、觀威風立及達德能源部分），定存利息共1萬4790元（=5220元+5220元+4350元，即存款人代號為000000000部分），彭世良另於106年4月7日、107年10月16日存入4萬、2萬元支應會務費用等情，有系爭帳戶存款往來明細暨對帳單（原審卷一第15-21頁，另有多筆利息數百元未列入，不影響認定）可憑，以上合計279萬1761元（=37萬6000元+234萬0971元+1萬4790元+4萬元+2萬元）。
　⒋另依證人彭玉麟於原審證稱：伊於105年到109年間擔任大潭協會監事及廚房志工，彭世良當理事長時，重陽節有發紅包給老人及帶他們做一些活動，每年辦社區觀摩，星期二、四在據點服務供餐給老人家，還有打包送餐，這些活動費用如敬老金、食材費、教學費、場地音響租金都是彭世良付款，因為這些費用跟政府或國營事業申請要好幾的月才會下來，大潭協會的所有費用也都是彭世良付，他曾因錢不夠向伊老婆借過幾千塊，用來付據點活動買菜錢，另外廚房瓦斯不夠送瓦斯、買醬油，也都是彭世良拿錢出來付，彭世良曾經在理監事會議或會員大會說過他有墊錢等語（原審卷十二第301-303頁）。證人陳源水於原審證稱：伊於彭世良最後一次任期時擔任志工隊長，彭世良當理事長時，有做據點供餐給老人，身體不方便的送餐到家裡，還有辦重陽敬老、社區觀摩活動，這些活動費用如敬老金、食材費、場地音響租金都是彭世良代墊，因為區公所都是要單據去核銷，錢才會下來。大潭協會有50萬元定存不能動，帳戶好像沒有錢，要理事長代墊，例如送瓦斯來、買菜都是彭世良付錢，大潭協會的所有費用都是彭世良付，彭世良在會員大會說過他有代墊辦活動和日常支出的費用等語（同卷第305-307頁），可知大潭協會之會務或活動費用均由彭世良代墊支應。另依大潭協會第7屆理事長黃清海於刑案一審審理時證稱：大潭協會的一般費用，除非經費很夠，不然都是理事長要代墊或是跟廠商協商，3個月之後再請款，伊的理解，辦活動經費不夠就是理事長要代墊，伊曾經代墊會員大會跟社區觀摩去日月潭阿里山旅遊活動費用共48萬多元，等到台電、中油、區公所、市政府的款下來，總幹事彭珍湖才給伊。補助款下來可能是一個月、二個月或三個月，伊7月份代墊，12月才拿到錢，彭珍湖說沒有錢，不撥給伊。伊另外還有代墊購買糖果1000多元、300多元稅金、1000元花籃，協會還沒有還等語（刑案一審卷四第527-531頁），證人彭珍湖於原審亦證稱：黃清海確實有代墊旅遊款，但伊有領錢還他等語（原審卷十二第312頁），及證人彭明聰於刑案一審證稱：伊擔任理事長期間，辦活動一定是先從系爭帳戶領出來去支付，支付不夠的話，伊會稍微代墊一點，再去請款等語（刑案一審卷四第515頁）；再佐以附表三所示補助機關係於活動結束後，以實報實銷提供補助之過程，從提出申請補助到實際撥款時，大多需時數月，甚至長達3月餘（如編號4），及106年11月20日支出附表三編號1修繕費用前，系爭帳戶之存款餘額僅2萬6702元，106年10月20日舉辦附表三編號2至4活動支出18萬4000元（以下支出部分參附表一），但前一個月餘額僅約6萬餘元，107年10月11日舉辦附表三編號8-9活動支出15萬7386元，但於前一個月餘額僅約13萬餘元（原審卷一第17-19頁），而有難以支應全部活動費用之情，益證大潭協會因經費不足，確有由理事長代墊活動費用之情形甚明。
　⒌綜上以觀，大潭協會於106年至108年期間之收入總額279萬1761元，支出總額311萬7739元，收入尚不足以支應舉辦活動及日常會務費用，且因舉辦活動前無法向政府及各單位申請補助款，常有經費不足，由理事長代墊之情形，況系爭款項亦不及各次活動實際支出之金額，是彭世良抗辯伊收取之會費雖未存入系爭帳戶，但均用於會務，及其匯出及領取系爭款項係為取回自己先前代墊款項等語，應堪採信。則彭世良於舉辦相關活動時先行墊付費用，於補助款核撥後取回，自具有保有系爭款項之正當性，而前開各項活動所須之費用本應由大潭協會負擔，大潭協會亦未因此有損害。大潭協會雖又主張：彭世良未得理監事會或會員大會同意匯領系爭款項構成侵權云云。惟依證人彭明聰證稱：系爭帳戶之存摺、印章均由理事長保管，由總幹事和會計去領錢（刑案一審卷四第510頁），並未證稱理事長領錢須得理監事會或會員大會同意，而大潭協會就此復未舉證以實，洵難採信，況此亦不影響大潭協會未因彭世良匯領系爭款項受有損害之認定。從而，大潭協會依侵權行為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彭世良返還系爭款項本息，自屬無據。
㈡、次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固應交付於委任人，惟其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支出之必要費用，委任人亦應償還之，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546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前㈠⒉所述，大潭協會104年至108年之會費收入，於支出會務費用後，所剩無幾，故彭世良收取系爭會費後，雖未存入系爭帳戶，但均用於會務費用支出，大潭協會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規定請求彭世良返還，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大潭協會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79條及第541條第1項規定，請求彭世良給付169萬4500元，及其中108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61萬4500元自民事訴之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命彭世良給付大潭協會5萬元本息，自有未洽，彭世良附帶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原審就大潭協會其餘請求部分為其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大潭協會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附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江春瑩
　　　　　　　　　　　　　　法　官　 邱蓮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蘇意絜
　　　　　　　　　　　　　　
【附表一】
		編號

		日　期

		轉提金額

		補助單位

		補助金額

		申請補助項目

		支出金額



		支出憑證之卷證頁數



		1

		106年12月18日

		180,000元

		觀音區公所

		90,000元

		大潭社區活動中心內部設施修繕費用

		90,000元

		刑案一審卷一第387-
389頁



		


		


		


		觀音區公所

		40,000元

		106年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救濟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84,000元

		原審卷二第420-438頁



		


		


		


		台電公司

		50,000元

		


		


		




		2

		107年1月3日

		200,000元

		中油公司

		20,000元

		


		


		




		


		


		


		觀音區公所

		55,261元

		106年活動中心電費及代管館舍清潔維護費

		55,261元

		原審卷五第180-196頁



		


		


		


		觀音區公所

		55,860元

		大潭社區活動中心內部充實設備費

		55,860元

		原審卷五第200-219頁



		


		


		


		社會局

		72,000元

		106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1-9月業務費用

		157,386元

		原審卷六第212-401頁



		3

		107年12月4日

		130,000元

		觀音區公所

		40,000元

		107年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救濟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55,672元

		原審卷二第285-300頁



		


		


		


		台電公司

		50,000元

		


		


		




		


		


		


		社會局

		33,600元

		107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志工參訪觀摩

		50,364元

		原審卷十一第2-27頁



		


		


		


		社會局

		36,119元

		107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第三季餐飲加值

		36,728元

		原審卷八第218-273頁



		4

		108年1月16日

		70,000元

		社會局

		116,000元

		107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第二季業務費用及餐飲加值

		118,601元

		原審卷八第2-135頁



		5

		109年2月10日

		50,000元

		社會局

		70,000元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孝親活動、運動休閒系列及老少共學系列(一)、(二)

		72,660元

		原審卷十一第27-89頁



		


		


		


		社會局

		36,000元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1期預防及延緩失能計畫

		36,200元

		原審卷十第372-389頁



		6

		109年3月30日

		450,000元

		社會局

		39,000元

		108年社區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四季餐飲加值費用

		39,614元

		原審卷十第308-371頁



		


		


		


		社會局

		98,713元

		108年社區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一、二季業務費用

		200,910元

		原審卷十第2-167頁



		


		


		


		社會局

		93,478元

		


		


		




		


		


		


		社會局

		120,319元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三季業務費用

		99,818元

		原審卷九第216-327頁



		


		


		


		社會局

		54,000元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四季業務費用

		102,019元

		原審卷九第328-427頁



		


		


		


		社會局

		78,000元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志工費用

		55,600元

		原審卷十第204-295頁



		


		


		1,080,000元

		


		1,248,350元

		


		1,309,783元

		










【附表二】 
		編號

		年　度

		金　額

		卷證頁數



		1

		104年度會費

		12萬3500元

		原審卷四第74頁



		2

		105年度會費

		11萬5000元

		原審卷四第76頁



		3

		106年度會費

		11萬9000元

		原審卷四第78頁



		4

		107年度會費

		11萬0500元

		原審卷四第80頁



		5

		108年度會費

		14萬6500元

		原審卷四第82頁



		合　 計

		


		61萬4500元

		 





















【附表三】
		編號

		活動日期或
補助年度

		活動或補助項目名稱

		申請日期

		補助單位

		撥款日期

		撥款金額

		卷證頁數
申請/撥款日期



		1

		106年11月20日

		大潭社區活動中心內部設施修繕費用

		106年11月20日



		觀音區公所

		106年12月8日

		90,000元

		原審卷五第161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2

		106年10月20日至
106年11月13日

		106年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救濟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6年11月20日



		觀音區公所

		106年12月1日

		40,000元

		原審卷二第418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3

		


		


		105年10月27日



		台電公司

		106年12月5日

		50,000元

		原審卷三第250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4

		


		


		106年9月18日



		中油公司

		106年12月25日

		20,000元

		原審卷四第159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5

		106年度

		106年活動中心電費及代管館舍清潔維護費

		106年12月18日



		觀音區公所

		106年12月26日

		55,261元

		原審卷五第190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6

		106年12月14日

		大潭社區活動中心內部充實設備費

		106年12月18日



		觀音區公所

		106年12月27日

		55,860元

		原審卷五第208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7

		106年1月6日至
106年9月29日

		106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1-9月業務費用

		106年12月4日

		社會局

		107年1月2日

		72,000元

		原審卷六第220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8

		107年10月11日至
107年10月26日

		107年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救濟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7年11月12日



		觀音區公所

		107年11月30日

		40,000元

		原審卷二第281頁
原審卷三第204頁



		9

		


		


		109年9月13日



		台電公司

		107年11月30日

		50,000元

		原審卷三第399頁
原審卷三第204頁



		10

		107年8月3日至
107年8月6日

		107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志工參訪觀摩

		107年10月15日



		社會局

		107年12月4日

		33,600元

		原審卷第10頁
原審卷三第204頁



		11

		107年7月3日至
107年9月25日

		107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第三季餐飲加值

		107年10月15日



		社會局

		107年12月5日

		36,119元

		原審卷八第225頁
原審卷三第204頁



		12

		107年3月6日至
107年7月4日

		107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第二季業務費用及餐飲加值

		107年7月15日

		社會局

		107年9月10日

		116,000元

		原審卷八第11頁
原審卷三第203頁



		13

		108年6月4日至
108年11月13日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孝親活動、運動休閒系列及老少共學系列(一)、(二)

		108年11月25日



		社會局

		108年12月26日

		70,000元

		原審卷第36頁
原審卷三第205頁



		14

		108年8月15日至108年10月30日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1期預防及延緩失能計畫

		108年11月26日



		社會局

		109年1月6日

		36,000元

		原審卷十第380頁
原審卷三第205頁



		15

		108年10月1日至
108年12月31日

		108年社區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四季餐飲加值費用

		109年1月7日



		社會局

		109年3月13日

		39,000元

		原審卷十第316頁
原審卷三第206頁



		16

		108年1月3日至
108年7月8日

		108年社區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一、二季業務費用



		108年12月31日



		社會局



		109年3月16日

		98,713元

		原審卷十第12頁
原審卷三第206頁



		17

		


		


		108年12月31日



		社會局



		109年3月16日

		93,478元

		原審卷十第203頁
原審卷三第206頁



		18

		108年7月2日至
108年10月16日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三季業務費用

		108年12月31日





		社會局

		109年3月16日

		120,319元

		原審卷九第226頁及卷十第178頁
原審卷三第206頁



		19

		108年10月1日至
108年12月29日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四季業務費用

		109年1月7日





		社會局

		109年3月16日

		54,000元

		原審卷九第338頁及卷十第190頁
原審卷三第206頁



		20

		108年度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志工費用

		108年12月31日



		社會局

		109年3月16日

		78,000元

		原審卷十第213、306頁
原審卷三第206頁



		合　　　計

		


		


		


		


		


		1,248,350元

		












【附表四】106年度支出費用
		編號

		活動及費用項目

		活動或維修日期

		支出金額

		卷證頁數



		1

		社區觀摩研習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6年5月9日至10日

		354,770元



		原審卷二第326-409頁



		2

		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救濟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6年10月21日

		184,000元

		原審卷二第412-457頁



		3

		社區鎮平宮文化傳承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6年6月11日至13日

		138,050元



		原審卷三第212-243頁



		4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

		106年1月至12月

		371,324元



		原審卷六第212-503頁
原審卷七第1-351頁



		5

		內部設施修繕費

		106年11月20日

		90,000元

		刑案一審卷一第387-406頁



		6

		內部充實設備費

		106年12月14日

		55,860元

		原審卷五第200-219頁



		7

		清潔維護費

		106年1月至12月

		34,979元

		原審卷五第185-196頁



		8

		其他費用
(包括花圈費、會場設備燈光、電話網路費、電腦耗材、理監事會誤餐費、志工隊背心、會員大會誤餐費、會員紀念品、區運後隊員會餐、志工隊會議後會餐、志工研習上課便餐、志工會議誤餐費、音響修理費、廚房設備工作桌、水費、音響修理費、電費等)

		106年1月至12月

		154,906元



		原審卷十二第146-198頁



		合　　 計　　 

		


		


		1,383,889元

		










【附表五】107年度支出費用
		編號

		活動及費用項目

		活動或維修日期

		支出金額

		卷證頁數



		1

		社區觀摩研習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7年5月20日至21日

		365,303元

		原審卷二第188-273頁



		2

		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7年10月13日

		155,672元

		原審卷二第276-319頁





		3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

		107年1月至12月

		488,814元

		原審卷七第352-411頁
原審卷八第2-475頁
原審卷九第2-55頁



		4

		清潔維護費

		107年1月至12月

		39,660元

		刑案一審卷二第213-269頁



		5

		水塔修護費

		107年12月17日

		7,823元

		刑案一審卷二第295-325頁



		6

		其他費用
（電費、理監事會誤餐費、會員紀念品、會員大會誤餐費、文具費、重陽敬老金、大會旗幟費、公關費、區運裝置費溢支、水費、雜支、花圈、洽談桌、事務費、聯繫餐會、志工伴手禮）

		107年1月至12月

		220,804元

		原審卷十二第200-244頁



		


		


		合　計

		1,278,076元

		








 








【附表六】108年度支出費用
		編號

		活動及費用項目

		活動或維修日期

		支出金額

		卷證頁數



		1

		社區觀摩研習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8年6月2日至3日

		470,217元



		原審卷二第4-58頁
原審卷四第2-31頁



		2

		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8年10月5日

		163,500元

		原審卷二第124-184頁





		3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

		108年1至12月

		457,175元



		原審卷九第56-427頁
原審卷十第2-389頁
（1至10月支出384,613元）



		4

		電費

		108年1至12月

		65,311元

		刑案一審卷三第139-157頁



		5

		清潔維護費

		108年1至12月

		37,816元

		刑案一審卷三第159-183頁



		6

		沖水器更換費用

		108年12月23日

		4,500元

		刑案一審卷三第119-137頁



		7

		其他費用
（扣除電費及重陽敬老金）

		108年1至12月

		157,255元



		原審卷十二第247-248頁



		


		


		合　計

		1,355,774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411號

上  訴  人即

附帶被上訴人 桃園市觀音區大潭社區發展協會

                     

法定代理人   彭明聰  

訴訟代理人   馮彥錡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彭世良  

訴訟代理人   劉  楷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凱達律師

訴訟代理人   簡大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1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1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4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彭世良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桃園市觀音區大潭社區發展協會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桃園市觀音區大潭社區發展協會之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含附帶上訴訴訟費用）均由桃園市觀音區大潭社區發展協會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桃園市觀音區大潭社區發展協會（下稱大潭協會）主張：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彭世良於民國101年6月2日至109年4月13日擔任伊第5屆、第6屆理事長期間，利用保管伊華南商業銀行（下稱華南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下稱系爭帳戶）存摺、印章之機會，未經理監事會或會員大會同意，陸續自系爭帳戶匯出或提領現金合計新臺幣（下同）108萬元（各次匯款或提領之金額如附表一，下稱系爭款項）供己用，故意不法侵害伊之財產權，違反刑法侵占罪、背信罪等保護他人之法律，致伊受有損害，爰擇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79條規定，請求彭世良給付10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又彭世良收取附表二所列104年至108年度會費合計61萬4500元（下稱系爭會費），均未存入系爭帳戶，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規定，請求彭世良給付61萬4500元及自民事訴之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大潭協會請求金額為169萬4500元（=108萬元+61萬4500元），原審判命彭世良應給付大潭協會5萬元，及自111年3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駁回其餘請求。大潭協會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彭世良就其敗訴部分提起附帶上訴】。大潭協會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大潭協會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彭世良應再給付大潭協會164萬4500元，及其中103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61萬4500元自民事訴之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自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附帶上訴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二、彭世良則以：大潭協會每年均舉辦會員觀摩研習、重陽敬老愛心送暖、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等活動，但存款及收入無法支應相關費用，須向桃園市政府社會局（下稱社會局）、桃園市觀音區公所（下稱觀音區公所）、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油公司）等單位申請補助，因審核耗時，且為實支實付，活動舉辦完畢數月後始會核撥，故由伊先行代墊，俟補助款核撥後再自系爭帳戶領取償還，伊領取系爭款項均係清償伊墊付之費用。又大潭協會收取之會費，係供購買會員紀念品、會員大會餐費、敬老金、協會理監事之誤餐費等固定支出及雜支之用，因當時協會人力不足，為節省頻繁提款之煩，故收取會費後未逐筆存入系爭帳戶，但系爭會費均係用於大潭協會會務支出等語，資為抗辯。於本院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彭世良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大潭社區發展協會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查彭世良於101年6月2日至109年4月13日擔任大潭協會第5屆、第6屆理事長，於附表一所載時間先後自系爭帳戶轉至彭世良之華南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訴外人張桂鈴之華南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或提領現金合計108萬元，收取附表二所載會費合計61萬4500元後未存入系爭帳戶等情，有申請核發理事長當選證明書資料表、系爭帳戶存款往來明細表暨對帳單、經費收支決算表可憑（原審卷一第13-31、43-44頁及卷三第74-82頁），且為兩造不爭執（原審卷一第5、59-63、70頁，本院卷二第169頁），應可信實。又彭世良自系爭帳戶轉提系爭款項之行為，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15070號提起公訴，經原法院111年度易字第624號刑事判決（下稱刑案一審）諭知無罪，並經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1438號刑事判決（下稱刑案二審）駁回檢察官之上訴確定等情，有前開案號起訴數、判決書足稽（原審卷一第173-176頁，本院卷一第163-172頁及卷二第99-148頁），另經本院調取前開案卷核閱無訛（相關案卷另影印存卷），亦堪認定。

四、本院判斷：

㈠、按民法所定侵權行為之賠償，旨在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自須以被害人之私益因受不法侵害，致受有損害為要件。又所謂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係指以侵害行為取得應歸屬他人權益內容之利益，從法秩權益歸屬之價值判斷上不具保有利益之正當性者，始構成無法律上之原因而成立不當得利。茲查：

　⒈查大潭協會於106年至108年期間舉辦重陽敬老愛心送暖、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等活動，依社會局111年10月20日函、112年1月5日函，及觀音區公所111年5月16日函分別檢送大潭協會申請補助時提出之核銷單據及光碟，合計支出130萬9783元（各次申請檢附之支出金額、憑證之卷證頁數如附表一），社會局、觀音區公所、台電公司、中油公司合計核撥124萬8350元（補助單位、金額、項目如附表一，卷證頁數如附表三，部分補助款於匯款時扣除匯費30元後匯入，不影響認定，未予扣除），可見補助金額不足前開活動及其他費用之實際支出，彭世良匯領之系爭款項亦非補助金額之全部。

　⒉關於整體支出部分：大潭協會於106年至108年期間舉辦各項活動、進行相關修繕及維持會務運作，106年支出138萬3889元（支出項目、日期、金額及核銷單據及計劃書之卷證頁數如附表四）、107年支出127萬8076元（如附表五）、108年支出135萬5774元（如附表六），合計401萬7739元。其中附表六編號7其他費用（即108年經常性會務費用）部分，雖彭世良未能提出該年度之支出憑證，然觀諸104年至107年之經費總支出明細表及相關憑證，可知104年經常性會務費用約7萬3357元（理監事志工及公關餐敘、蹲便油壓沖水器、理監事會議便當、文具費用、公關費用、清潔用具、會員大會誤餐費、總幹事事務費、慶弔費），購買會員制服支出11萬0080元（原審卷十二第84-107頁104年度會期經費收支明細及憑證）；105年經常性會務費用約15萬2925元（志工會議誤餐費、刻木章、割草機、文具費用、理監事聯席會議誤餐費、志工環保日誤餐費、配鎖、印刷品大會手冊、會員大會誤餐費、會員紀念品洗碗精、定存更換手續費、割草機油資、總幹事事務費、慰勞志工理監事禮品、會議桌、公文矮櫃、廚房爐用具，見原審卷十二第108-144頁105年度收支日記登帳及憑證）；106年經常性會務費用約11萬1743元（理監事會議誤餐費、置裝費志工背心、會員大會誤餐費、會員紀念品、誤餐費、志工隊會議誤餐費、志工研習課程誤餐費，見原審卷十二第146-198頁106年度經費總支出明細表及憑證）；107年經常性會務費用約11萬7534元（理監事會議誤餐費、會員紀念品白米、會員大會誤餐費、會旗製作、添購洽談桌、總幹事事務費、志工理監事伴手禮、理監事志工會議誤餐費，見原審卷十二第200-244頁107年度經費總支出明細表及憑證）。則觀諸前述往年支出情形，顯示大潭協會之會費收入僅可勉強支應日常會務費用，幾無剩餘，故108年支出之會務費用總額亦應與收入會費相去不遠，108年經費總支出明細表所列經常性費用約15萬6378元（環境整理誤餐費、除草劑、割草機修理及油料費、花圈、會員紀念品白米、辦公室網路線架設、文具、會員大會誤餐費、音響硬碟毀損更新、志工訓練誤餐費、廚房抽排機、印刷費、雜支、理事會議便餐、人事組織表、檔案整理務餐費、理監事會議誤餐費、布置費、年終會餐、音響出租費、總幹事事務費，見原審卷十二第246-247頁108年度經費收支記帳登錄表），應可信實。另參酌證人彭明聰證稱：參與社區觀摩活動之自付額為每人2500元，以每次120人計算（刑案一審卷四第513頁），106年度到108年度共3次社區觀摩活動，自付額合計90萬元，扣除後整體支出仍達311萬7739元（=401萬7739元-90萬元），應堪認定。

　⒊關於整體收入部分：依證人彭珍湖、彭明聰於刑案一審均證稱：大潭協會之收入有會員繳納之會費、活動補助款及定存利息等語（刑案一審卷四第497、514頁），而大潭協會於106年至108年期間之會費收入共37萬6000元（=11萬9000元+11萬5000元+14萬6500元，如附表二），自106年首次活動即「社區觀摩研習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舉辦後補助款匯入日期106年6月27日起，至108年大型活動即「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舉辦完畢即108年10月31日止，先後受領補助款9萬9970元、4萬6021元、2萬元、5萬9970元、1萬8638元、1萬元、3萬9970元、4萬9970元、9萬元、1萬9970元、5萬5261元、5萬5860元、7萬2000元、3萬0400元、8萬1000元、4萬4000元、10萬1631元、1萬6600元、1萬5000元、6萬元、5萬9970元、2萬元、9萬9970元、11萬6000元、6萬元、3萬9970元、4萬9970元、3萬3600元、3萬6119元、3萬9660元、6萬3471元、17萬元、3萬7500元、1萬5000元、1萬6600元、14萬9970元、1萬9970元、3萬元、9萬9970元、5萬9970元、1萬5000元、5萬6000元、6萬6000元，合計234萬971元（即存款人代號為台灣電力、台灣中油、桃園市政、桃園市觀、觀威風立及達德能源部分），定存利息共1萬4790元（=5220元+5220元+4350元，即存款人代號為000000000部分），彭世良另於106年4月7日、107年10月16日存入4萬、2萬元支應會務費用等情，有系爭帳戶存款往來明細暨對帳單（原審卷一第15-21頁，另有多筆利息數百元未列入，不影響認定）可憑，以上合計279萬1761元（=37萬6000元+234萬0971元+1萬4790元+4萬元+2萬元）。

　⒋另依證人彭玉麟於原審證稱：伊於105年到109年間擔任大潭協會監事及廚房志工，彭世良當理事長時，重陽節有發紅包給老人及帶他們做一些活動，每年辦社區觀摩，星期二、四在據點服務供餐給老人家，還有打包送餐，這些活動費用如敬老金、食材費、教學費、場地音響租金都是彭世良付款，因為這些費用跟政府或國營事業申請要好幾的月才會下來，大潭協會的所有費用也都是彭世良付，他曾因錢不夠向伊老婆借過幾千塊，用來付據點活動買菜錢，另外廚房瓦斯不夠送瓦斯、買醬油，也都是彭世良拿錢出來付，彭世良曾經在理監事會議或會員大會說過他有墊錢等語（原審卷十二第301-303頁）。證人陳源水於原審證稱：伊於彭世良最後一次任期時擔任志工隊長，彭世良當理事長時，有做據點供餐給老人，身體不方便的送餐到家裡，還有辦重陽敬老、社區觀摩活動，這些活動費用如敬老金、食材費、場地音響租金都是彭世良代墊，因為區公所都是要單據去核銷，錢才會下來。大潭協會有50萬元定存不能動，帳戶好像沒有錢，要理事長代墊，例如送瓦斯來、買菜都是彭世良付錢，大潭協會的所有費用都是彭世良付，彭世良在會員大會說過他有代墊辦活動和日常支出的費用等語（同卷第305-307頁），可知大潭協會之會務或活動費用均由彭世良代墊支應。另依大潭協會第7屆理事長黃清海於刑案一審審理時證稱：大潭協會的一般費用，除非經費很夠，不然都是理事長要代墊或是跟廠商協商，3個月之後再請款，伊的理解，辦活動經費不夠就是理事長要代墊，伊曾經代墊會員大會跟社區觀摩去日月潭阿里山旅遊活動費用共48萬多元，等到台電、中油、區公所、市政府的款下來，總幹事彭珍湖才給伊。補助款下來可能是一個月、二個月或三個月，伊7月份代墊，12月才拿到錢，彭珍湖說沒有錢，不撥給伊。伊另外還有代墊購買糖果1000多元、300多元稅金、1000元花籃，協會還沒有還等語（刑案一審卷四第527-531頁），證人彭珍湖於原審亦證稱：黃清海確實有代墊旅遊款，但伊有領錢還他等語（原審卷十二第312頁），及證人彭明聰於刑案一審證稱：伊擔任理事長期間，辦活動一定是先從系爭帳戶領出來去支付，支付不夠的話，伊會稍微代墊一點，再去請款等語（刑案一審卷四第515頁）；再佐以附表三所示補助機關係於活動結束後，以實報實銷提供補助之過程，從提出申請補助到實際撥款時，大多需時數月，甚至長達3月餘（如編號4），及106年11月20日支出附表三編號1修繕費用前，系爭帳戶之存款餘額僅2萬6702元，106年10月20日舉辦附表三編號2至4活動支出18萬4000元（以下支出部分參附表一），但前一個月餘額僅約6萬餘元，107年10月11日舉辦附表三編號8-9活動支出15萬7386元，但於前一個月餘額僅約13萬餘元（原審卷一第17-19頁），而有難以支應全部活動費用之情，益證大潭協會因經費不足，確有由理事長代墊活動費用之情形甚明。

　⒌綜上以觀，大潭協會於106年至108年期間之收入總額279萬1761元，支出總額311萬7739元，收入尚不足以支應舉辦活動及日常會務費用，且因舉辦活動前無法向政府及各單位申請補助款，常有經費不足，由理事長代墊之情形，況系爭款項亦不及各次活動實際支出之金額，是彭世良抗辯伊收取之會費雖未存入系爭帳戶，但均用於會務，及其匯出及領取系爭款項係為取回自己先前代墊款項等語，應堪採信。則彭世良於舉辦相關活動時先行墊付費用，於補助款核撥後取回，自具有保有系爭款項之正當性，而前開各項活動所須之費用本應由大潭協會負擔，大潭協會亦未因此有損害。大潭協會雖又主張：彭世良未得理監事會或會員大會同意匯領系爭款項構成侵權云云。惟依證人彭明聰證稱：系爭帳戶之存摺、印章均由理事長保管，由總幹事和會計去領錢（刑案一審卷四第510頁），並未證稱理事長領錢須得理監事會或會員大會同意，而大潭協會就此復未舉證以實，洵難採信，況此亦不影響大潭協會未因彭世良匯領系爭款項受有損害之認定。從而，大潭協會依侵權行為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彭世良返還系爭款項本息，自屬無據。

㈡、次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固應交付於委任人，惟其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支出之必要費用，委任人亦應償還之，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546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前㈠⒉所述，大潭協會104年至108年之會費收入，於支出會務費用後，所剩無幾，故彭世良收取系爭會費後，雖未存入系爭帳戶，但均用於會務費用支出，大潭協會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規定請求彭世良返還，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大潭協會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79條及第541條第1項規定，請求彭世良給付169萬4500元，及其中108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61萬4500元自民事訴之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命彭世良給付大潭協會5萬元本息，自有未洽，彭世良附帶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原審就大潭協會其餘請求部分為其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大潭協會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附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江春瑩

　　　　　　　　　　　　　　法　官　 邱蓮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蘇意絜

　　　　　　　　　　　　　　

【附表一】

編號 日　期 轉提金額 補助單位 補助金額 申請補助項目 支出金額  支出憑證之卷證頁數 1 106年12月18日 180,000元 觀音區公所 90,000元 大潭社區活動中心內部設施修繕費用 90,000元 刑案一審卷一第387- 389頁    觀音區公所 40,000元 106年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救濟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84,000元 原審卷二第420-438頁    台電公司 50,000元    2 107年1月3日 200,000元 中油公司 20,000元       觀音區公所 55,261元 106年活動中心電費及代管館舍清潔維護費 55,261元 原審卷五第180-196頁    觀音區公所 55,860元 大潭社區活動中心內部充實設備費 55,860元 原審卷五第200-219頁    社會局 72,000元 106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1-9月業務費用 157,386元 原審卷六第212-401頁 3 107年12月4日 130,000元 觀音區公所 40,000元 107年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救濟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55,672元 原審卷二第285-300頁    台電公司 50,000元       社會局 33,600元 107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志工參訪觀摩 50,364元 原審卷十一第2-27頁    社會局 36,119元 107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第三季餐飲加值 36,728元 原審卷八第218-273頁 4 108年1月16日 70,000元 社會局 116,000元 107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第二季業務費用及餐飲加值 118,601元 原審卷八第2-135頁 5 109年2月10日 50,000元 社會局 70,000元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孝親活動、運動休閒系列及老少共學系列(一)、(二) 72,660元 原審卷十一第27-89頁    社會局 36,000元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1期預防及延緩失能計畫 36,200元 原審卷十第372-389頁 6 109年3月30日 450,000元 社會局 39,000元 108年社區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四季餐飲加值費用 39,614元 原審卷十第308-371頁    社會局 98,713元 108年社區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一、二季業務費用 200,910元 原審卷十第2-167頁    社會局 93,478元       社會局 120,319元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三季業務費用 99,818元 原審卷九第216-327頁    社會局 54,000元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四季業務費用 102,019元 原審卷九第328-427頁    社會局 78,000元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志工費用 55,600元 原審卷十第204-295頁   1,080,000元  1,248,350元  1,309,783元  



【附表二】 

編號 年　度 金　額 卷證頁數 1 104年度會費 12萬3500元 原審卷四第74頁 2 105年度會費 11萬5000元 原審卷四第76頁 3 106年度會費 11萬9000元 原審卷四第78頁 4 107年度會費 11萬0500元 原審卷四第80頁 5 108年度會費 14萬6500元 原審卷四第82頁 合　 計  61萬4500元   















【附表三】

編號 活動日期或 補助年度 活動或補助項目名稱 申請日期 補助單位 撥款日期 撥款金額 卷證頁數 申請/撥款日期 1 106年11月20日 大潭社區活動中心內部設施修繕費用 106年11月20日  觀音區公所 106年12月8日 90,000元 原審卷五第161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2 106年10月20日至 106年11月13日 106年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救濟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6年11月20日  觀音區公所 106年12月1日 40,000元 原審卷二第418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3   105年10月27日  台電公司 106年12月5日 50,000元 原審卷三第250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4   106年9月18日  中油公司 106年12月25日 20,000元 原審卷四第159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5 106年度 106年活動中心電費及代管館舍清潔維護費 106年12月18日  觀音區公所 106年12月26日 55,261元 原審卷五第190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6 106年12月14日 大潭社區活動中心內部充實設備費 106年12月18日  觀音區公所 106年12月27日 55,860元 原審卷五第208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7 106年1月6日至 106年9月29日 106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1-9月業務費用 106年12月4日 社會局 107年1月2日 72,000元 原審卷六第220頁 原審卷三第202頁 8 107年10月11日至 107年10月26日 107年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救濟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7年11月12日  觀音區公所 107年11月30日 40,000元 原審卷二第281頁 原審卷三第204頁 9   109年9月13日  台電公司 107年11月30日 50,000元 原審卷三第399頁 原審卷三第204頁 10 107年8月3日至 107年8月6日 107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志工參訪觀摩 107年10月15日  社會局 107年12月4日 33,600元 原審卷第10頁 原審卷三第204頁 11 107年7月3日至 107年9月25日 107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第三季餐飲加值 107年10月15日  社會局 107年12月5日 36,119元 原審卷八第225頁 原審卷三第204頁 12 107年3月6日至 107年7月4日 107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第二季業務費用及餐飲加值 107年7月15日 社會局 107年9月10日 116,000元 原審卷八第11頁 原審卷三第203頁 13 108年6月4日至 108年11月13日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孝親活動、運動休閒系列及老少共學系列(一)、(二) 108年11月25日  社會局 108年12月26日 70,000元 原審卷第36頁 原審卷三第205頁 14 108年8月15日至108年10月30日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1期預防及延緩失能計畫 108年11月26日  社會局 109年1月6日 36,000元 原審卷十第380頁 原審卷三第205頁 15 108年10月1日至 108年12月31日 108年社區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四季餐飲加值費用 109年1月7日  社會局 109年3月13日 39,000元 原審卷十第316頁 原審卷三第206頁 16 108年1月3日至 108年7月8日 108年社區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一、二季業務費用  108年12月31日  社會局  109年3月16日 98,713元 原審卷十第12頁 原審卷三第206頁 17   108年12月31日  社會局  109年3月16日 93,478元 原審卷十第203頁 原審卷三第206頁 18 108年7月2日至 108年10月16日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三季業務費用 108年12月31日   社會局 109年3月16日 120,319元 原審卷九第226頁及卷十第178頁 原審卷三第206頁 19 108年10月1日至 108年12月29日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第四季業務費用 109年1月7日   社會局 109年3月16日 54,000元 原審卷九第338頁及卷十第190頁 原審卷三第206頁 20 108年度 108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計畫志工費用 108年12月31日  社會局 109年3月16日 78,000元 原審卷十第213、306頁 原審卷三第206頁 合　　　計      1,248,350元  





【附表四】106年度支出費用

編號 活動及費用項目 活動或維修日期 支出金額 卷證頁數 1 社區觀摩研習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6年5月9日至10日 354,770元  原審卷二第326-409頁 2 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救濟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6年10月21日 184,000元 原審卷二第412-457頁 3 社區鎮平宮文化傳承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6年6月11日至13日 138,050元  原審卷三第212-243頁 4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 106年1月至12月 371,324元  原審卷六第212-503頁 原審卷七第1-351頁 5 內部設施修繕費 106年11月20日 90,000元 刑案一審卷一第387-406頁 6 內部充實設備費 106年12月14日 55,860元 原審卷五第200-219頁 7 清潔維護費 106年1月至12月 34,979元 原審卷五第185-196頁 8 其他費用 (包括花圈費、會場設備燈光、電話網路費、電腦耗材、理監事會誤餐費、志工隊背心、會員大會誤餐費、會員紀念品、區運後隊員會餐、志工隊會議後會餐、志工研習上課便餐、志工會議誤餐費、音響修理費、廚房設備工作桌、水費、音響修理費、電費等) 106年1月至12月 154,906元  原審卷十二第146-198頁 合　　 計　　    1,383,889元  



【附表五】107年度支出費用

編號 活動及費用項目 活動或維修日期 支出金額 卷證頁數 1 社區觀摩研習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7年5月20日至21日 365,303元 原審卷二第188-273頁 2 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7年10月13日 155,672元 原審卷二第276-319頁  3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 107年1月至12月 488,814元 原審卷七第352-411頁 原審卷八第2-475頁 原審卷九第2-55頁 4 清潔維護費 107年1月至12月 39,660元 刑案一審卷二第213-269頁 5 水塔修護費 107年12月17日 7,823元 刑案一審卷二第295-325頁 6 其他費用 （電費、理監事會誤餐費、會員紀念品、會員大會誤餐費、文具費、重陽敬老金、大會旗幟費、公關費、區運裝置費溢支、水費、雜支、花圈、洽談桌、事務費、聯繫餐會、志工伴手禮） 107年1月至12月 220,804元 原審卷十二第200-244頁   合　計 1,278,076元  

 









【附表六】108年度支出費用

編號 活動及費用項目 活動或維修日期 支出金額 卷證頁數 1 社區觀摩研習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8年6月2日至3日 470,217元  原審卷二第4-58頁 原審卷四第2-31頁 2 重陽敬老愛心送暖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08年10月5日 163,500元 原審卷二第124-184頁  3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 108年1至12月 457,175元  原審卷九第56-427頁 原審卷十第2-389頁 （1至10月支出384,613元） 4 電費 108年1至12月 65,311元 刑案一審卷三第139-157頁 5 清潔維護費 108年1至12月 37,816元 刑案一審卷三第159-183頁 6 沖水器更換費用 108年12月23日 4,500元 刑案一審卷三第119-137頁 7 其他費用 （扣除電費及重陽敬老金） 108年1至12月 157,255元  原審卷十二第247-248頁   合　計 1,355,774元  

  



